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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 

 

一、 基金名稱：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 基金種類：組合型基金 

三、 基本投資方針：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四、 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 投資地區：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 

六、 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 

七、 核准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八、 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

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難，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

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3. 本基金包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民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其它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

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

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

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4. 本基金投資子基金部分可能涉有重複收取經理費。 

5. 本基金因計價幣別不同，投資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為該申購幣別金額除以面額計算，各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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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且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6. 本基金之主要投資風險包括產業景氣循環風險、流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

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投資特定投資標的等風險，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及新興市場債券基金，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標的涵蓋低於投資等級或無信評之債券，

故需承受較大之價格波動，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因投資政治、經濟相對較不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

之債券，該等債券對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呈現較敏感的價格反應，而使其淨值波動較大。有關

本基金運用之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17至18頁及第19頁至第23頁。 

7. 投資遞延手續費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支付，且

該費用將依持有期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

費用，請詳閱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之(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8. 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中國離岸人民幣市

場的匯率，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市場人民幣供給量

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報價產生價差（折價

或溢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動之影響。同時，人民

幣相較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

幣升貶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9.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

上下波動。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

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公司網站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fund-information.html)備有基

金配息組成項目供投資人查詢。 

10.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

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11.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

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12.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網址： 

(1) 瑞銀投信網站：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 

(2)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13. 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投資人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一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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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理公司總公司 

名稱：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7號5樓 

網址：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html 

電話：(02)8758-6938 

傳真：(02)8758-6920 

經理公司發言人 

姓名：王心如 

職稱：總經理 

電話：(02)8758-6938 

電子郵件信箱：SH-UBSFunds-Taiwan@ubs.com 

二、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網址：https://www.firstbank.com.tw 

電話：(02)2348-1111 

三、 受託管理機構 

無。 

四、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瑞銀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Inc.) 

地址：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四十三樓至五十二樓 

網址：www.ubs.com 

電話：+852-2971-8888 

五、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道富銀行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 

地址：68th Floor,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www.statestreet.com 

電話：+852-2840-5388 

六、 基金保證機構： 

無。 

七、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 

八、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http://www.hsbc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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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6633-9000 

九、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江家齊、趙敏如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68樓 

網址：www.kpmg.com.tw 

電話：(02)8101- 6666 

十、 基金會計委外受託機構 

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民國99年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網址：www.hsbcnet.com 

電話：(02)6633-9000 

十一、 經理公司或本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 

無。 

十二、 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索取方法 

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均備有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免費前往索取或洽

經理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經理公司之網址

(https://www.ubs.com/tw/tc/assetmanagement/funds/onshore.html)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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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一、 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2.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 基準受益權單位、受益權單位總數及各類型受益權單位與基準受益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1.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金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

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 受益權單位總數：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3.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率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 27.995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 N/A 

(註)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外滙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

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比率，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首次銷售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

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註1)人民幣級別尚未成立，換算比例待該級別成立後提供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1. 每一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 每一美元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美金壹拾元； 

3. 每一人民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

辦理追加募集。 

(五) 成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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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

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本

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六) 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

型基金(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ETF)及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

金受益憑證（以下簡稱本國子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內募集及銷售之

境外基金、於外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美國店頭市場（NASDAQ）、英國另類投資市場(AIM)、

日本店頭市場（JASDAQ）、韓國店頭市場（KOSDAQ）及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之

封閉式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反向型ETF及商品ETF（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且不得

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金及私募基金。 

(九) 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1.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為原則，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

資於前述(八)之標的。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本國子基金及外國子基金之總金額不得低

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投資於債券型子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2)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第一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2.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

限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3.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率、債券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與

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另經理公司亦得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

本基金從事公債期貨、利率交換及衍生自指數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均須符合金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

行注意事項」及其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有關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運用之標的及策略說明】 

經理團隊結合投資顧問衡量經濟情況，央行升降息預期，籌碼面變化，研判利率走勢，將利

率期貨合約納入投資組合，並定期追蹤、調整至最適當之配置，投資策略上以債券型基金/ETF

為優先，再以期貨為輔多空操作。主要策略如下: 

(1) 運用利率期貨增加收益:本基金投資於債券型基金/ETF，考量美國經濟情勢仍為國際債市

重要影響因子，美國公債期貨市場規模大且流動性高，故以下以美國公債期貨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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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經理團隊看好債券市場後市，或是認為美國利率有下降空間，公債期貨等商品可望受

惠於美國公債利率下滑而上揚，故本基金可透過買進美國公債期貨交易以增加投資效

率。例如2019年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下降77個基本點，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美國10年期公

債合約價格上漲5.25%。 

(2) 運用利率期貨避險: 基金受到總投資比重至少五成的投資規範限制，即使預期債市將有

回檔，也不能將手中的債券型基金/ETF全部出清，經理團隊此時可選擇放空期貨部位以

規避債券價格下跌的風險；或是藉由買入或賣出一個與現貨反向部位的期貨契約，降低

未來現貨價格變化的衝擊。本基金投資債券型基金/ETF，考量美國經濟情勢對國際債市

影響仍巨，子基金之淨值有可能因美國公債利率彈升而下跌，故本基金得為避險需要透

過賣出美國公債期貨交易進行利率風險之規避。例如2013年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上升127

個基本點，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美國10年期公債合約價格下跌7.33%。 

(3) 債券基金部位調整：當經理團隊看好債券市場後市，但卻受限於基金資金部位較難及時

調整時，則可運用期貨，透過較低投資金額先行建立適合部位，後續再搭配債券型基金

/ETF現貨調整持有債券型基金/ETF。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 

1. 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範疇涵蓋全球，資產配置以強化風險控管與穩定收益為核心，藉由投資團隊經驗

豐富的專業質化判斷，輔以集團之量化指標，在質化、量化相互搭配下完成具效率的資產配

置，並採取嚴謹基金/ETF篩選機制，務求在承擔合理風險水準之前提下，依循科學化步驟建

構投資組合，以追求本基金各子基金在不同風險設定下，達到其對應之投資目標。其具體操

作方式如下： 

一、 資產配置策略採取「由上而下」分析:本基金投資之子基金投資範圍涵蓋全球各區域、國

家及交易市場中各種債券之相關標的，根據總體經濟分析、景氣循環研判、相對價值

評估、趨勢動能掌握，決定主要債券子基金類別之配置比重，並定期檢視市場狀況靈

活調整。 

二、 投資標的選擇採取「由下而上」基金/ETF篩選機制:依據經理人專業經驗，運用專業資料

庫如Lipper及Bloomberg等工具分析各子基金之歷史資料，再檢視子基金經理人操作

邏輯理念、風險控管能力及遇特殊事件之應變能力與績效表現。經以上分析後篩選出

符合本基金投資目標的子基金，建立最適投資組合，並定期檢視子基金的績效，以汰

弱留強維持投資組合品質。 

三、 經理團隊結合投資顧問衡量經濟情況，央行升降息預期，籌碼面變化，研判利率走勢

，將期貨合約納入投資組合，並定期追蹤、調整至最適當之配置，投資策略上以債券

型基金/ETF為優先，再以期貨為輔多空操作。主要策略如下： 

(1) 債券基金部位調整:當經理團隊看好債券市場後市，但卻受限於基金資金部位調整

時，則可運用債券期貨先行建立適合的部位，後續再搭配債券型基金/ETF現貨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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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利率期貨避險: 基金受到總投資比重至少七成的投資規範限制，即使預期債

市將有回檔，也不能將手中的債券型基金/ETF全部出清，經理團隊可選擇放空期

貨部位以規避債券價格下跌的風險。 

(3) 策略性操作：持有債券型基金/ETF之後，大盤可能轉為震盪整理，此時亦可利用

震盪格局的特性進行債券期貨的策略性操作以增進獲利。 

四、 永續性排除政策 

本基金屬主動型投資策略基金，依瑞銀永續性排除政策限制不可投資標的之範圍。 

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

nability.html 

2. 投資特色 

一、 經理公司將依各子基金/ETF之目標風險屬性定位，進行資產配置與投資組合建構，以風

險控管與穩定收益為核心，在承擔合理風險水準之前提下，追求達到其對應之投資目標。 

二、 本基金主要資產投資於「相對較高票面利息收益」、「高資本利得潛力」或「高匯兌收

益機會」之債券型基金/ETF，在既定風險控制下追求極大化報酬，讓投資人透過投資風

險度較低之固定收益商品，亦能享有長期資產增長果實。 

三、 專注發掘債券回報機會之組合基金/ETF (a)透過專業經理人嚴選優質子基金，以求風險低

於直接投資個別債券。(b)專業經理人持續評估子基金表現，依市場狀況主動調整投資組

合，掌握各類債券市場輪動，參與最佳成長機會。 

四、 彈性匯率避險操作，降低投資海外匯率風險，本基金採取彈性匯率避險策略，考量避險

成本與貨幣相對價值，動態調整避險比率，以降低匯率波動風險對淨值之影響。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定位為海外組合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以全球各區域債券型基金為主，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受到經濟因素之變動、利率變動、匯率變動等風險影響並可能因此產生波動。 

本基金適合尋求投資於多元分散的投資等級債券投資組合，並願意承擔債券既有風險之投資

人。投資人仍需注意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之可運用期間長短後

辦理投資。 

(十二) 本基金之銷售限制： 

本基金不得銷售、轉讓予任何具有美國人身份之人士或由具有美國人身份之人士持有。 

美國人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何人： 

(i)符合美國 1986 年所得稅法第 7701(a)(30) 條（Section 7701(a)(30) of the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及其修訂內容定義、以及符合依據美國所得稅法規定頒佈之財政部

法規（Treasury Regulations）定義之美國人； 

(ii)符合1933 年美國證券法 S 法規（17 CFR § 230.902(k)）定義之美國人；  

(iii)非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規章第 4.7 條（Rule 4.7 of the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Regulations）（17 CFR § 4.7(a)(1)(iv)）所定義之非美國人；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html
https://www.ubs.com/global/en/asset-management/investment-capabilities/sustain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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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符合 1940 年美國投資顧問法第 202(a)(30)-1 條（Rule 202(a)(30)-1）及其修訂內容之位

於美國境內定義；或  

(v)為協助美國人投資基金而成立之任何信託、實體或其他架構。 

受益人如於日後成為美國人或知悉其所代表之人(如銷售機構之客戶)成為美國人時，應立即通

知經理公司。於此情形，經理公司可能要求受益人或其所代表之人贖回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 

(十三) 銷售開始日：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民國110年01月18日起開始募集。 

(十四) 銷售方式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得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之。 

(十五) 銷售價格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

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

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

，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如下： 

(1)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2)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受益權單位原發行面額所列該計算幣別之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均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含遞延

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

訂定之。 

5. 現行之申購手續費費率：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

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之說明。 

(十六) 最低申購金額 

1.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或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證券商經營財

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理公司另有

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下述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1)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3)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4)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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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元整。 

(6) 申購人每次申購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元整。 

2. 申購人每次申購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 

(1) 申購人每次申購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 申購人每次申購N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美元參佰元整； 

(3) 申購人每次申購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格為人民幣參仟元整。 

3.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4. 受益人申請於經理公司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間之轉申購，除另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僅得於

相同幣別間為之。 

5. 本基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於期滿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NB

類型同一計價類別受益單位，惟僅得申請全數轉申購，不得為部分轉申購申請。 

6.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

發行總面額時，經理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

方式為之。 

7. 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

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七) 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 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

提供護照。但客戶為未成年或禁治產人(於民國98年11月23日前適用)或受輔助宣告之

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

件。 

(2) 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

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 經理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件應留存影

本備查。 

(4) 經理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或申購基金。 

2. 經理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

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或所提供文

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客

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時，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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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

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

責歸屬。除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不得申請部分買回外，其餘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十九) 買回費用 

1.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

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本基金現行此部份買回費用為零。 

2.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應依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二十) 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

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買回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本基金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一) 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基金操作困難，

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憑證單位數

不滿七日(含)即申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得收取買回價金百分之○.○一(0.01%)

之買回費用。前述「不滿七日」係指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買

回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其值小於七個日曆日(含第七日)者。惟按事先約定

條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同一基金同一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得

不適用上述短線交易之規定。前開買回費用分別依各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外幣至各該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小數點第二位)，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案例說明：客戶 A 君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單筆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0 萬元，申購單

位數為 10000 單位；A 君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辦理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

50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0元，A 君持有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

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一(0.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 A 君應支付之短線

交易費用為：5000 (買回單位數) x 30 元(買回淨值) x ○.○一(0.01%) (短線交易買

回費率) =15 元(短線交易費用)。 

(二十二) 本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子基金，其掛牌交

易之證券交易市場或註冊地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或非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子基金，其註冊

地之證券交易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易，經合計前開子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

比例或美元外匯交易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係指投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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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含)之國家或交易市場或註冊地。自成立之日起經理公

司依信託契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每會計年度於其網站公告達該上述一定比例之主要投

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日，並每季檢視上述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日

，如有變更，經理公司應於每年度3月、6月、9月及12月底於經理公司網站公佈，並依信託

契約規定之方式公告。嗣後本基金投資比例及其休假日變更，仍從其公告規定。 

 

(二十三) 經理費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貳零(1.20％)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分，不收

取經理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除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

對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理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2、 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依前款比率計算所收取之

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符合一定條件之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

戶。前述「一定條件」係指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符合下列條件者： 

(1) 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任人須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之專業投資

機構。 

(2) 除投資型保險專設帳戶外，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即委託金額)

應達新臺幣參億元或等值外幣，及投資於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淨資產價值不低於新臺

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 

(二十四)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五(0.15％)之比率，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五) 是否分配收益 

1. 本基金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2.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如下，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

情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額。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不含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二個月後，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於首次申購日起屆滿一個月後，由經理公司決定

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依本條第4項規定之時間，按月進行收益分配： 

(1) 投資中華民國以外所得之子基金收益分配，為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 

(2)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以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

已實現資本損失後之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併入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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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中華民國以外從事外

幣間匯率避險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

損失)後之餘額為正數時，亦得併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3.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

配之金額是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配

息可能涉及本金。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

可適時修正每月收益分配金額。 

4.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

決定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含該日)分配之，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

司於期前公告。 

5.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

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

包括已實現資本利得時，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

得分配。 

6. 本基金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

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各該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7.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

外之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

時間及給付方式。 

※配息範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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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性質 

(一) 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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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經金管會109年12月21日金管證投字第1090373651號函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外發行受

益憑證並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交易行為，均應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申購人之申購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三) 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本基金110年02月02日成立，尚未追加發行。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

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

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益人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

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

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

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

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

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

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

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可供查閱之方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

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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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2.款至第4.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

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4. 買回費用。 

5.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

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

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

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或其

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

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

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

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

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

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二十)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

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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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2.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 

(二十二)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

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公司或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境外基金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關

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應負

賠償責任。 

3、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三)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

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

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

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

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

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

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五)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

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

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

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

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

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14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定，

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

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九)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 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 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

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

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

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

，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違反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金在國外

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司。但

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十二) 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三)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

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四)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 

(十五)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惟經理公司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

，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產

配置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經理公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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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基金帳務作業處理代理機構及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亦得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錄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企業。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

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六) 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七)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五、 基金投資  

(一) 基金投資方針及範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1.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本基金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1) 投資分析：研究人員或基金經理人依據國內外金融局勢、證券市場總體經濟分析及參酌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分析報告及個別券商研究報告加以歸納分析後，作成研究分析報告，提供

作為基金經理人投資標的之決策參考。 

(2) 投資決定：基金經理人參考各項研究分析報告、券商研究報告及市場資訊，制定投資策略

並作成投資決定書，送交複核及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執行。 

(3) 投資執行：交易員取得基金經理人「投資決定書」後，應以保管機構受託保管基金專戶之

名義(但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得依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自行

或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間接向交易經紀商委託交易。交易員與交易對手或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確實核對委託執行結果無誤後，依實際交易結果製作「投資執行表」，記載當日實際

買賣證券之成交資訊。交易員應將交易明細提供給基金會計，由基金會計依據回報資料覆

核交易確認書是否正確，製作交割指示函，交由有權簽章人會簽，指示保管機構進行交割

作業。若實際執行結果與「投資決定書」內容不符時，交易員應於「投資執行表」說明差

異原因。。 

(4) 投資檢討：基金經理人與投資部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其中包

含投資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投資檢討由基金經理人、複核及權責主管簽

核。 

 

2.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姓名：支美智 

學歷：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Mathematical Finance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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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111/08迄今) 

鋒裕匯理投信投資部基金經理人(109/07-111/08) 

合庫投信固定收益投資部基金經理人(108/10-109/07) 

貝萊德投信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人(99/09-105/02) 

匯豐中華投信風險管理部經理(95/09-99/06) 

 

權限：基金經理人應依據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作成投資決

定書，經複核人員覆核，並呈報權責主管簽核後，交付交易員執行。 

3.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姓名： 

支美智 (111/08/25-迄今) 

鍾君長 (111/03/31-111/08/24) 

周佑侖 (110/02/02-111/03/30) 

4. 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之其它基金利益衝突之防範措施 

本基金經理人同時兼管之基金名稱：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

基金及其他全委帳戶 

(1)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國牆」制度外

，經理公司應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

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程分

別予以獨立。 

(2)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

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

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

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反之亦然)，或兼任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接受外國

專業投資機構委任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之人員，除有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及公司內

部投資限制規定，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外，不同基金／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

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或於同一日提供與所管理基金／帳戶之投資決定為反向之投資建

議(反之亦然)；且其所管理之不同基金／帳戶間於短時間內有相反交易，或於投資建議提

供後之短時間從事相反交易者，須列表控管並說明。 

(4) 基金經理人兼管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帳戶(反之亦然)，每月檢視有相同或類似績效評估指

標之不同基金／帳戶的績效，差異在一定比例以上者基金經理人(或投資經理人)需提出績

效差異說明，並研議相關措施，其研討後之說明與措施則需經投資董事覆核其操作有無

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是否具一致性及差異原因之說明與改進措施是否確為妥適。 

(5) 基金與專業投資機構之全委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而於同一日對不同帳戶間買賣同一標的

時，經理人會同時選取其所管理之帳戶進行下單，採電腦隨機編號，以公平對待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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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將同時進來的單子，一起下單給同一家券商，

當未能全部成交時，則由電腦依原始下單數量等比例分配以求公平；當綜合交易帳戶錯

帳需執行反向回沖交易時，該交易需按原始電腦下單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各帳戶；因反向

回沖交易而產生利益時，該利益歸各帳戶所有，若有虧損則由公司自有資金負擔並匯款

至各帳戶做為補償。若未採綜合交易帳戶進行交易時，交易員應按單子進來之順序，依

序下單以公平對待客戶；另非採綜合交易帳戶之錯帳處理同前述程序。 

(6) 恪遵法令、主管機關有關防止利益衝突之相關規定，並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防止利

益衝突之規範辦理之。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無。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瑞銀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為瑞銀集團成員，其並得另行複委任

瑞銀資產管理旗下其他公司或人員提供相關服務。瑞銀集團旗下主要分為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及

資產管理。瑞銀資產管理為全球最大之資產管理機構之一，截至2022年03月31日止，瑞銀資產

管理在全球23個國家都設有子公司、分公司或辦事處，總員工共超過3,600人，所管理的資產達

1,1兆美元，廣佈在美洲，歐洲和亞洲，並統合各區域的分析與研究。瑞瑞銀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隸屬於瑞銀資產管理事業群，負責亞太地區之相關業務與投資研究分析，藉由在地化之

經營，能更深入了解當地之經濟市場概況及取得及時之資訊，提供客戶全方位之服務。 

 

(五) 基金運用之限制  

1.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

定： 

(1)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2)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3) 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4)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

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5)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

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6)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7)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8)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書； 

(9)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10)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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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品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1) 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12)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2. 前述1之第(5)、(7)及(10)款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3.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前述1.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

致有前述1.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

，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 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不適用。(本基金為組合型基金)。 

(七) 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出席受益人會議委

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 處理方式： 

(1) 國內部份： 

A.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事業人員或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代表為之。 

B. 經理公司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席基金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

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C. 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D. 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

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2) 國外部份： 

考量成本及地理因素，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管理公司召開

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公司所屬集團企

業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暨行使表決權。 

(八) 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 

依據中信顧字第 1010700342 號函，茲就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應記載事項，分別說明如下： 

1. 經理公司接受投資人人民幣申購價款後，其申購及贖回流程： 

(1) 經理公司募集發行人民幣計價基金，於基金保管機構開立人民幣存款之基金主帳戶與基金

銷售帳戶。投資人辦理申購人民幣計價基金，須於申購當日(T 日)基金交易截止時間內，以

投資人本人名義將人民幣申購款項匯入基金銷售帳戶，經理公司於確認該筆款項為投資人

本人匯入且申購金額與申購書載明金額無誤後，此申購交易始得成立，於 T+2 日前即寄發

申購交易確認書予投資人。 

(2) 投資人於初次辦理人民幣計價基金之申購交易時，經理公司即強制要求其同步留存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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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之國內銀行可存放人民幣之存款帳戶，作為買回及收益分配價金約定帳戶。投資人辦

理贖回交易並經經理公司確認無誤後，於買回淨值計算日計算買回價金並扣除買回相關費

用(短線交易費、匯費)後之買回淨額，即指示保管機構於付款日當天匯至投資人指定之買回

帳戶。外幣匯款之金流作業時間約須 1~3 天左右。 

(3) 本基金外幣匯費依各家銀行公告，其中外幣匯費較新臺幣匯費高，對投資人而言成本較高。 

2. 本基金為多幣別計價(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因此持有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之匯率波動時，

將會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將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外幣

間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

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等交易，期能降低外幣之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另

由於中國為外匯管制的國家，其政府對外匯收支、結算及買賣可能採取各種限制性的措施，此

種措施亦可能會造成人民幣計價基金在交易、結算時面臨匯率風險。 

3. 本基金不直接投資大陸市場，將不會以人民幣匯入大陸市場。 

 

(九) 基金投資國外地區之說明事項 

1.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2.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詳見【附錄一】。 

3. 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投資標的或新興產業最近兩年國外市場狀況：詳見【附錄一】。 

4. 經理公司對本基金因外匯收支所從事之避險交易，其避險方法如下：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九)說明。 

5. 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基金)發行公司之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詳見【基金概況】五之(七)及(八)說明。) 

 

六、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惟風

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可能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增減。經理公司除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負責外，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收益率亦不負責本

基金之盈虧。下列仍為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一)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無。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無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二)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可能因其投資標的或產業之循環週期而影響本基金之績效。。 

(三) 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可能由於市場流動性之因素，，致使投資標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

導致實際交易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產生價差，影響本基金淨值或延緩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 

(四)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 本基金必須每日以新臺幣計算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因此當美金以及其他資產匯率變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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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本基金以新臺幣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本基金雖可從事遠期外匯及換匯等交易，以降低

外匯的匯兌風險，但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當本基金所投資標的國或地區發生匯率變動

之風險時，基金經理人將做專業判斷，對於投資組合中有相關之標的持有部位進行調整。 

2. 貨幣避險風險：本基金包含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如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

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受益權單位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

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

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3. 人民幣匯率風險：本基金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人民幣匯率主要係採用離岸人民幣匯率（即

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匯率，CNH）。人民幣目前受大陸地區對人民幣匯率管制、境內及離岸

市場人民幣供給量及市場需求等因素，將會造成大陸境內人民幣結匯報價與離岸人民幣結匯

報價產生價差（折價或溢價）或匯率價格波動，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將受人民幣匯率波

動之影響。同時，人民幣相較於其他貨幣仍受政府高度控管，中國政府可能因政策性動作或

管控金融市場而引導人民幣升貶值，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投資人於投資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時應考量匯率波動風險。 

(五) 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其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情勢變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

不穩定局勢，台灣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外各國經濟條件不一 (如通貨膨脹、國民所得水準、

國際收支狀況、資源自足性) 等，均可能影響子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動，並直接或

間接對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產生影響。 

(六) 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商品交易之信用風險，主要指交易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履行交割義務之風險，該

項風險之大小取決於對手的履約能力，本基金在承做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針對其背景和風

險承受能力進行審核；同時對交易對手和客戶的信用風險進行評估與管理，並採取相應的風險控

制措施，藉由以上方式降低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七)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 

(八)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 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之風險（Exchange Trade Fund，ETF）： 

投資於ETF將面臨所持有的一籃子投資組合類型本身之風險。此外，在ETF發行初期，可能因

投資人對該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風險影響，使ETF市價與淨資

產價值有所差異，而造成該ETF折溢價，但該風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介，改善ETF之流動性。 

2. 投資受益憑證之風險：  

(1) 大量贖回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若遇眾多投資人同時贖回，致使所投資之受

益憑證需於短時間內支付贖回款項時，或有延緩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  

(2) 資訊揭露不對稱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可能因無法取得該等受益憑證之完整

資訊，如持股內容、基金經理人操作策略等，可能產生資訊透明度不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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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流動性風險：當本基金所投資之受益憑證之投資標的可能欠缺市場流動性，導致投資標

的無法適時買進或賣出，進而導致實際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產生價差，相對影響本基金

之淨值，甚至將延緩買回價金支付之時間。 

3. 從事反向型ETF之風險： 

(1) 流動性風險：正常狀況下，即使本基金面臨大量買回，反向型ETF有充分流動性來因應本

基金受益人所需之買回價金需求，惟部分ETF之市場流動性較差，可能有不易或無法成交、

停止交易或下市之狀況。 

(2) 價格風險：當其所追蹤之指數上漲時，反向型ETF價格將下跌，績效與其追蹤之指數完全

相反，甚至槓桿放空之反向型指數基金績效將倍數相反於其所追蹤之指數。 

(3) 匯兌風險：以外幣計價之ETF，投資人需留意外幣之收益及本金換算為本國貨幣或其他貨

幣時，可能產生匯兌損失。 

(4) 追蹤誤差風險：ETF採用被動式管理的觀念，投資目標為貼緊或追蹤標的指數變化，並不

會針對市場變化做出主動式操作。由於ETF不可能完全複製或追蹤標的指數，基金淨值與

對應股價指數走勢可能會有誤差。 

(5) 標的指數編製方式變動或計算準確性之風險：指數編製公司在任何時候可能變更標的指數

的編製及計算方式。 

4. 商品ETF：商品ETF主要是透過商品期貨之衍生性操作連結商品價格，投資於商品市場， 需注

意投資在商品市場的額外風險。商品ETF之投資表現將視市場狀況而定， 可能會高於或低於

有關商品現價，也可能發生因調整投資組合等因素未能完 全緊貼標的指數表現之風險，將影

響本基金的淨值。其主要投資風險包含商品 現貨本身的價格變動風險以及期貨轉倉風險、折

溢價風險；當市場處於正價差時，因在期貨轉倉時成本會增加，有可能造成追蹤誤差提高。 

5. 投資債券類型基金主要面臨風險：  

(1) 利率風險：債券價格走勢與利率成反向關係，利率之變動將影響債券之價格及其流通性，

進而影響所投資子基金淨值之漲跌。 

(2) 債信風險：投資債券皆可能隱含債券發行主體無法償付本金或利息之風險。另外，發行主

體之財務體質轉佳／轉弱、或該債券信用評等被調升／調降時，都可能導致債券價格上揚

或下跌之波動，進而影響所投資子基金淨值之漲跌。 

6. 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基金風險：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因包含政治、經濟相對較不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故等債券對利率

風險和信用風險呈現較敏感的價格反應，而使其淨值波動較大。由於新興國家地區可能因政

治、經濟不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利息的信用風險或限制金錢匯出境外或外國投資。

而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不利消息，此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此外，新興市

場國家之幣值穩定度和通貨膨脹控制情況等因素，亦容易影響此類債券價格，進而影響新興

市場債券基金之淨值，造成本基金淨值之波動。  

7.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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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標的「非投資等級債券」指的是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發

行、支付較高利息之債券，投資標的涵蓋低於投資等級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需承受較大之

價格波動。由於債券信用評等較差，因此違約風險較高，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在經

濟景氣衰退期間，此類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而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

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型基金。故非投資等級債券子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

市場流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不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進而影響子基

金之淨值，造成本基金淨值之波動。 

8. 投資可轉換證券基金之風險： 

本基金得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基金，可轉換證券包括債券、債權證、公司票據及可按規定轉換

率轉換為普通股的優先股。轉換前，可轉換證券具備與非轉換債務證券相同的一般特性，可

產生穩定收益，且收益率通常高於由同一或類似發行人發行的股票證券，但低於類似性質的

非轉換債務證券。但可轉換證券的價格通常會隨基礎股票的價格波動，惟其波幅往往會因可

轉換證券具較高收益率而低於基礎普通股的價格波幅。且與債務證券一樣，可轉換證券的市

值往往會隨利率上調而下降，以及隨利率下調而上升。擁有可轉換證券之基金可能無法控制

可轉換證券的發行人是否選擇轉換該證券；若發行人選擇轉換，則對於基金達成其投資目標

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因為發行人可在基金做此項選擇之前強迫轉換。 

9. 投資貨幣市場基金之風險： 

此類基金主要投資貨幣市場工具(短期票券、附買回交易、定存等)，和部分的投資等級短期債

券，因此所面臨的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相對較低，但仍未能完全免除發行機構與保證機構本

身的信用風險。此外，交易對手涵蓋證券商、票券商、銀行等不特定對象，雖篩選符合信評

等級要求之對手進行交易，仍存有潛在的違約交割風險。再者，若該基金投資海外貨幣市場，

則有匯率風險。 

(九)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1.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率、債券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與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

交易等證券相關商品；另經理公司亦得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公債期貨、

利率交換及衍生自指數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其中： 

(1) 期貨契約風險包括，當期貨市場行情不利於本基金所持契約時，產生保證金虧損與追繳之

風險；在市場行情劇烈變動時，本基金所持之期貨契約可能無法反向沖銷，導致契約無法

反向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除期

貨交易所規定不得進行現貨交割者外，本基金持有之期貨契約未能於最後規定日期前為反

向沖銷時，有可能必須辦理現貨交割；本基金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透過現貨市場辦

理交割事宜，而有實物交割之風險。 

(2) 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選擇權契約的買方若到期時，未選擇反向沖銷或履約而逕使其失去

其履約價值，則可能會遭受包含權利金以及交易成本的損失；而選擇權契約的賣方若市場

走勢不利時，將面臨保證金追繳風險，此外，賣方亦有現金結算與實務交割風險，契約無

法反向沖銷之風險，及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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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貨選擇權契約風險包括，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其價格走勢甚為難測，期貨選擇權到

期或履約時，買權與賣權的賣方將面臨權利金收入與期貨市價價差之風險；契約無法反向

沖銷之風險，當地交易所因不可預知情況所產生暫停或停止交易之流動性風險。 

2.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或證券相關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

位相關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此外，若必須於到期日前處分

證券相關商品，則可能有因市場流動性不足而無法成交的風險。投資人須瞭解本國及部分國

家及地區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市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十)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無，本基金暫不擬從事有價證券之出借或借入。 

(十一) 其他投資風險 

無。 

(十二) 風險等級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各區域投資級債券型基金，考量本基金與同類型基金過去5年基金淨值

波動度標準差及本基金投資標的，並參酌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訂為RR3(分為RR1至RR5，RR5為最高風險)。 

*此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此等

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

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基金波動度係依據

過去表現計算，不代表未來基金之風險或績效，風險等級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且即使是

最低風險等級亦不代表無風險，本風險等級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

資基金個別的風險。投資人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

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 Sharp 值等)可至投信投顧

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查詢

(https://www.sitca.org.tw/ROC/FundQuery/index.html)。 

 

七、 收益分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四)說明。 

八、 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申購作業。 

2.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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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

購人應依該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除

第4項至第6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 

4.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

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5.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6.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7.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中央銀行規定辦理。 

8.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9. 受益人申請於經理公司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間之轉申購，除另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僅得於

相同幣別間為之。 

10. 本基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於期滿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NB

類型同一計價類別受益單位，惟僅得申請全數轉申購，不得為部分轉申購申請。 

11.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

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12. 申購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16: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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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外，逾時提出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 

13.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14.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

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2.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2)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

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首次銷售日當日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受益權單位原發行面額所列該計算幣別之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

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4.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申購金額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十五)說明。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

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訂定

之。 

6. 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現金、匯款、轉帳或本基金基金銷售機構所在地票

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支付，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於付清申

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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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

，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

五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金保管機構美元外匯活期存款之利息

計算方式辦理。 

3.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

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

司負擔。 

 

九、 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經理公司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辦理受益憑證之

買回作業。 

2.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

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

任及權責歸屬。除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不得申請部分買回外，其餘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

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3. 買回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16:30前，其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受益

憑證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請買回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不得逾每營業日16:30。除

能證明受益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外，逾時提出買回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 

4.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交易受

理截止時間。受益人係於前述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視為當日交易。 

5. 前揭調整交易受理截止時間事項，經理公司將於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2.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後述(五)之1所述)，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

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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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後述(五)之2所述)，於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

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4.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5.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應依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信託契約

第五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6. 受益人向基金銷售機構申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時，買回收件手續費之收取依各基

金銷售機構規定辦理，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該手續費未來可能因代理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7. 短線交易費用：詳見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之(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

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2. 如有後述(五)所列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發生者，經理公司應於該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憑證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發行無實體受益憑證，毋庸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 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

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公司

停止受理買回；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3.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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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

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4. 其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 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而有前述(五)所列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

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十、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 收益分配權 (僅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

分配權)。 

(3)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

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

並支付之： 

1、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貳零(1.20％)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

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分，不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司所屬集

團之子基金，除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對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理

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2、 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依前款比率

計算所收取之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符合一定條件之全權委託

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係指該全權委託投資專

戶符合下列條件者： 

(1) 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任人須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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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 

(2) 除投資型保險專設帳戶外，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之委託投資資產價

值(即委託金額)應達新臺幣參億元或等值外幣，及投資於本基金受益

憑證之淨資產價值不低於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五(0.15％)之

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含遞延手續費) 

1. 申購時給付：(適用於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以外之受益權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

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其適用比率或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規定而

訂定之。 

2. 買回時給付，即遞延手續費：(適用於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按每受益權單位申購日發行價格或買回日單位淨資產價值孰低者，乘以下

列比率，再乘以買回單位數： 

(1)持有期間1年(含)以下：3%。 

(2)持有期間超過1年～2年(含)以下：2%。 

(3)持有期間超過2年～3年(含)以下：1%。 

(4)持有期間超過3年：0%。 

3. 以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其他基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轉申購本基

金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時，其原持有期間仍合併計入持有期間

計算。 

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本基金

現行此部份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易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

及基金操作困難，影響基金績效，經理公司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受

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未滿七日(含)者，應支付其買回價

金之百分之○．○一(0.01%)為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惟按事先約定條件之電腦

自動交易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同一基金同一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

轉換得不適用上述短線交易之規定。 

買回收件手續費 由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者，依各基金銷售機構規定辦理，但至經理公司申請買

回者則免收。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一) 

預估每次不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 

(註一)：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二)：本基金應負擔費用尚包括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及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

要費用、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訴訟或非訴訟費用、清算費用。 

2.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及買回手續費於申請買回時另行支付外，其餘項目

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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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金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九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0910455815號令、八十

一年四月二十三日(81)台財稅字第811663751號函、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

099900528810號令及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但有關法令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理。以下

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台灣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

性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

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本基金以下之稅賦事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製作當日稅法及財政部相關令釋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屬一般性說明和指引，未必涵蓋本基金

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法律及法令解釋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故投資人不應完

全依賴此等說明。有意投資本基金之投資人，應自行瞭解投資本基金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賦，並

尋求專業意見。本基金、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以及其他在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所列之任何人

，均不對投資人因投資本基金所導致之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及相關稅賦結果負責、或為

任何保證及陳述。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1)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為投資行為，無所得稅負擔。 

(2) 申購受益憑證之單據，免納印花稅。 

2.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本基金受益憑證時 

(1) 受益人轉讓或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受益人如為依中華民國法律

成立之公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外國公司，該所得應計入

其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2) 受益人出售受益憑證時，應繳納0.1%證券交易稅。至受益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非

屬證券交易範圍，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3) 轉讓受益憑證之相關單據，免納印花稅。 

3. 本基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1) 本基金投資國內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取得之利息，由給付人以本基金為納稅義務人，

按給付額扣取10%所得稅款。 

(2) 本基金投資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股利，免扣繳所得稅。 

(3) 本基金出售國內證券所取得之證券交易所得，免扣繳所得稅。 

4. 本基金投資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取得收益時 

本基金投資於台灣地區以外資本市場所產生之各項所得，應依各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

規定繳納各項稅費，且無法退回。 

5. 本基金清算分配剩餘財產時 

受益人於本基金清算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惟本基金應就所得類別分別開立信託財產各

類所得憑單或海外所得/大陸地區所得憑單予受益人，受益人並應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

申報及繳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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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基金業依財政部107年3月6日台財際字第10600686840號函及所得稅法第3條之4第6項之

規定於信託契約載明「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

務事宜」，故經理公司得向其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

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免

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規定，俾保本基金受益人權益。 

(四) 受益人會議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開受益人

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

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

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

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受益人。 

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有訂

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

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4.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

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

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5.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益權單位者，則受益

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益權單位之受益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益人會議之決議，應經

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益憑證受益權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益人出席，並經出席受益

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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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本基金種類。 

6.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一、 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

公告代之。 

(2)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配)。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

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 

(4)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6)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

事項。 

(8)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

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倘未依本款規定辦理變更

登記，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將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

為已依法送達。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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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

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A.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網址為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a)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b) 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c) 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書。 

B. 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網址為

https://www.sitca.org.tw/) 

(a) 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b)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c)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d) 本基金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e)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f) 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g)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h)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i)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之比例。 

(j)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

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k) 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l) 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m) 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n) 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o) 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p) 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q) 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家別及其休假

日。前述「一定比例」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一)說明。 

(r) 其他依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公告之事項。 

(三)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前項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四)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https://www.s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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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理公司將基金會計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及受益憑證事務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情形： 

1. 受託之專業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受託機構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民國99年5月1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54樓 

聯絡電話：(02) 6633-9000 

背景資料：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基金會計及受益憑證事務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2. 委外業務情形： 

經理公司委託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基金會計及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99年5月1日，為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 

等代理事務之專業機構。 

 

(六) 前述第(二)之1.、(2)、B.所列(j)、(k)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十二、 基金運用狀況  

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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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 基金名稱、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 本基金定名為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 本基金經理公司為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一)、(二)說明)。 

 

三、 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信託契約第四條及第六條) 

(一) 受益憑證之發行 

1. 本基金受益憑證分為下列各類型發行，即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益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益

憑證、N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美元計價受益憑證、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B類型人民幣計價受益憑證及NB類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2.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

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5.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6.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8.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

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9.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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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

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

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辦

理。 

10.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 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以無實體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四、 受益憑證之申購(信託契約第五條) 

詳見【基金概況】八之說明。 

 

五、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信託契約第七條)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五)說明。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詳見【基金概況】八之(四)說明。 

 

六、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七、 基金之資產(信託契約第九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第一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

並得簡稱為「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

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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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

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有

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 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 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5. 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6. 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7.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8. 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六) 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八、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信託契約第十條)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

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 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對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

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

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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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

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7.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

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1.款至第

3.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類型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合併計算。 

(三) 除前述(一)、(二) 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

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B類型及NB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它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一條) 

(詳見【基金概況】十之(一)說明)。 

 

十、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二條) 

(詳見【基金概況】三之說明)。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三條) 

(詳見【基金概況】四之說明)。 

 

十二、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信託契約第十四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一之(九)及五之(六)說明)。 

 

十三、 收益分配(信託契約第十五條) 

(詳見【基金概況】一之(二十四)說明)。 

 

十四、 受益憑證之買回(信託契約第十七條) 

詳見【基金概況】九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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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信託契約第二十條及二十一條)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

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完成。 

1. 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2.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初步資產價

值。 

3.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4. 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5. 本項第 3.款各類別資產淨值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之

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目前核定之計算標準詳【附錄三】。 

2. 國外之資產：  

(1) 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

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路孚特(Refinitiv)所取得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

場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

時間中午十二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公司對外公告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

暫停期間仍能取得基金經理公司通知或公告之淨值，則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為準；如暫停

期間基金經理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為準，如發生重大

特殊事件致有無法反映公平價格之情形，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 

A.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所取得最近之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B.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公司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取得最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C.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

最近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D.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時前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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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四)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目前核定之作業辦法詳【附錄四】。 

(五)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

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點

第四位。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時，不受前述計算位數之限制。  

(六)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七)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營業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十六、 經理公司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經理者； 

4. 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職務

者。 

(二) 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令

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

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

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括

承受及負擔。 

(四) 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案報

請金管會核准； 

4.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基金

保管機構保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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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

構職務者； 

6.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令移

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

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

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金

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2.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

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

義務者； 

3.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

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

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

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壹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類

型受益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計價之受益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

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合併計算； 

6.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續經

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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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 基金之清算(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終止後

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

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

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算

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 了結現務。 

2. 處分資產。 

3.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 分派剩餘財產。 

5. 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

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

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 受益人名簿(信託契約第二十七條)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

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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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 受益人會議(信託契約第二十八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之(四)說明。 

 

二十二、 通知及公告(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十一之說明。 

 

二十三、 信託契約之修正(信託契約第三十四條) 

信託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

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百元。 



  

  

44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截至112年12月31日 

 

一、 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六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年月 
每股面額 

(新臺幣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股數(股) 

金額 

(新臺幣元) 

81.08 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股東投資 

89.11 10 4,000,000 40,000,000 4,000,000 40,000,000 現金增資 

(三)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業務。 

(四) 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基金名稱 成立日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1年11月4日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4月26日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0年2月2日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年8月10日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9年5月15日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109年1月30日 

2.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本公司無分公司或子公司之設立 

3. 公司董、監事或主要股東最近五年度之移轉股權或更換之情形 

(1) 最近五年度股權變動情形：無。 

(2) 最近五年度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異動情形 

日期 說明 

108年3月7日 

董事長文慶生先生自行辭任，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殷雷先生接任董事一職，並由董事會選舉殷雷先生為董事

長。 

108年7月30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Yap 

Kian Seng先生接替莊恩琳女士擔任監察人一職 

109年9月15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改派何瑞新



  

  

45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先生接替Yap Kian Seng先生擔任監察人一職。 

110年4月19日 

第十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110年4月18日屆滿，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殷雷、焦訢及林旻廷續任董事，改派Bai Lu

為監察人。110年4月19日董事會推選殷雷為董事長。 

110年9月15日 
董事林旻廷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陳宜芝繼任，自110年9月15日生效。 

110年12月01日 
總經理及董事焦訢自110年12月1日起辭卸總經理及董事職務，董事會決議指派陳

宜芝代理總經理職務。 

110年12月8日 
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林玉珠

擔任董事，自110年12月8日生效。 

111年3月11日 
董事會於111年1月24日決議聘任王心如擔任總經理，並於111年3月11日獲金管

會核准充任。 

112年5月26日 董事陳宜芝辭卸董事乙職，法人股東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指派王心如繼任，自112年5月26日生效。 

4. 最近五年度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無。 

 

二、 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個人 合計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人) 0 0 0 1 0 1 

持有股數(股) 0 0 0 34,000,000 0 34,000,000 

持股比例(%) 0 0 0 100 0 100 

2.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G) 34,000,000 100 

合計 34,000,000 100 

(二) 組織系統 

1. 本公司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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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部門 業務內容 人數 

總經理室 

▪ 統籌整個公司經營策略之規劃與營運方針之擬訂及執行 

▪ 綜理本公司所有業務 

▪ 協助董事會規劃與監督相關風險管理事務 

1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一組 

▪ 境內及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4 

客戶關係管理部-第

二組 

▪ 境外基金理財諮詢服務 

▪ 境外基金之銷售推廣等相關業務 

▪ 境外基金開戶等相關作業 

▪ 公平待客相關事務 

8 

客戶關係管理部-客

戶服務組 

▪ 投資人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 

▪ 客戶及基金資料管理、查詢。 

▪ 投資人糾紛申訴之處理。 

▪ 協助境內及境外基金開戶相關作業 

2 

投資研究部 
▪ 負責基金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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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經濟動態資料之蒐集整理與分析 

投資顧問部 

▪ 對有價證券相關產品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投資或交易相關事項，提

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 從事證券投資分析活動、 講授或出版 

1 

全權委託部 

▪ 產品設計及開發 

▪ 負責全權委託帳戶操作管理 

▪ 有價證券投資交易執行 

2 

產品發展部 

▪ 境內產品設計及開發 

▪ 境外基金募集銷售相關事務 

▪ 境內外基金產品週期暨法定文件管理 

1 

行銷企劃部 

▪ 基金市場調查、產品行銷策略擬訂與執行 

▪ 媒體規劃與公司知名度、形象建立 

▪ 基金行銷文宣與活動規劃、製作與執行 

2 

基金事務部 

▪ 境內基金淨值計算、資訊申報、公告 

▪ 境內基金財務報表編製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資產淨值計算、資訊申報 

▪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財務報表編製 

▪ 受理境內外基金之申購、買回交易及開戶等作業 

▪ 受益憑證事務處理作業  

▪ 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增加、減少委託投資資產及相關作業 

6 

資訊部 

▪ 電腦設備維護 

▪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之維護 

▪ 電腦化作業推動 

▪ 資安防護相關事務 

2 

會計部 ▪ 公司會計、財務管理 1 

法令遵循部 

▪ 公司法令遵循相關事務 

▪ 協助各部門員工對相關法令規定之了解及遵循 

▪ 負責督導公司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宜 

1 

法務部 ▪ 審閱法律文件、就所營業務提供相關法律意見並控管法律風險 1 

內部稽核 
▪ 建立及評估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 公司內部稽核 
1 

風險管理部 ▪ 公司風險管理相關事務 1 

 

3.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要

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總經理 王心如 111.03.11 0 0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語

言學碩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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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陳碩存 110.09.01 0 0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金融暨基金管理

碩士 

瑞聯投顧投資研究部副總經理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鍾君長 111.03.01 0 0 

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碩士 

瑞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投資研究部 

副總裁 
支美智 111.08.22 0 0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Mathematical Finance 

鋒裕匯理投信投資部基金經理人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資深副總裁 
林玉珠 111.03.01 0 0 

英國諾丁漢大學 財務碩士 

宏利投信機構法人業務部副總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黃堯 107.08.15 0 0 

私立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星展銀行理財規劃部協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陳郡貝 111.08.08 0 0 

淡江大學國際商學碩士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裁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劉宜芝 112.03.01 0 0 

淡江大學保險學系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行銷業務部資深

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李嘉韻 109.03.01 0 0 

美國伊利諾大學財務碩士 

聯博投信客戶服務部協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 

副總裁 
陳力銘 111.03.01 0 0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暨金融學系學士 

駿利亨德森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經理 

無 

客戶關係管理部客

戶服務組 

副總裁 

張乃文 112.03.01 0 0 

英國卡地夫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中國信託銀行交易室產品經理 無 

全權委託部 

助理副總裁 
黃銘功 111.06.11 0 0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 

大華銀投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無 

投資顧問部 

副總裁 
張婉珍 107.01.17 0 0 

英國布列福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摩根投信基金經理人 
無 

法務部 

副總裁 
路雅如 106.02.16 0 0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滙豐中華投信法令遵循部協理 

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無 

法令遵循部 

副總裁 
賈德瑄 106.02.16 0 0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商學

碩士 

合庫巴黎投信內部稽核主管 

無 

資訊部 鄭貞妮 99.12.08 0 0 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學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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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副總裁 富達證券系統部經理 

內部稽核 

助理副總裁 
崔瓊之 106.02.16 0 0 

成功大學會計所碩士 

摩根投信投資準則管理部經理 
無 

產品發展部 

副總裁 
張瑋羿 107.06.27 0 0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安聯投信營運發展部助理副總裁 
無 

會計部 

助理副總裁 
洪琬喻 107.12.17 0 0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財務部資深經

理 

無 

風險管理部 

助理副總裁 
戴伊蔚 112.3.14 0 0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鋒裕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有限公司

境內基金協理 

無 

 

4.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經理公司之股份數額及比例、主

要經(學)歷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 (學) 歷 備註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股數 

(仟股) 

持股 

比例 

董事長 殷雷 110.4.19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資產管理亞

太區主管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資

訊學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董事 林玉珠 110. 12.8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投信客戶關

係管理部副總裁 

學歷：英國諾丁漢大學

金融碩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董事 王心如 112.5.26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投信總經理 

學歷：印地安那大學布

魯明頓分校語言學碩

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監察人 Bai Lu 110.4.19 3 34,000 
100

% 
34,000 

100

% 

現任：瑞銀集團亞太區

財務主管  

學歷：塔斯馬尼亞大學

商學士  

瑞銀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三、 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經理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

上之股東；前述人員或經理公司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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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公司代號 關係說明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000165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

之一所定關係 

瑞士商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152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

之一所定關係 

瑞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AG)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司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UBS AG) 
 本公司法人股東之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

司 

UBS Group AG  UBS AG之母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Shanghai) Limited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Asset Management (Chin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Investments Philippines, Inc.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之董事 

UBS Securities Philippines Inc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之董事 

 

四、 營運情形 

(一) 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

幣別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

資產價值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類型 (累積) 

100年03月23日 5,481,055.15 TWD 44,561,084.00 8.1300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年03月23日 114,386,475.81 TWD 407,092,108.00 3.5589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N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1月29日 789,984.01 TWD 3,880,116.00 4.9116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

元) A類型 (累積) 

106年09月25日 220,279.90 USD 1,343,056.22 6.0970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

元)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6年09月25日 38,550.54 USD 160,424.17 4.1614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110年01月29日 21,066.25 USD 102,644.80 4.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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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A類型 (累積) 

106年09月25日 98,574.10 RMB 638,771.16 6.4801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6年09月25日 297,843.73 RMB 1,264,766.66 4.2464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人民

幣) NB類型 (月配息)(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1月29日 0.00 RMB 0.00 10.0000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A類型 (累積) 

106年09月25日 20,696.15 AUD 122,925.94 5.9396 

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澳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6年09月25日 34,660.75 AUD 138,870.06 4.0066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

幣) A類型 (累積) 

107年02月08日 1,207,837.07 TWD 12,255,470.00 10.1466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台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年02月08日 43,273,049.68 TWD 251,584,473.00 5.8139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A類型 (累積) 

107年02月08日 174,458.86 USD 1,891,743.26 10.8435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年02月08日 639,429.03 USD 4,026,531.80 6.2971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

幣) A類型 (累積) 

107年02月08日 175,839.31 RMB 1,979,977.20 11.2602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

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年02月08日 2,479,366.63 RMB 14,815,568.86 5.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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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澳幣) 

A類型 (累積) 

107年02月08日 73,101.56 AUD 751,899.74 10.2857 

瑞銀全方位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澳幣) 

B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年02月08日 136,386.87 AUD 808,634.87 5.9290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美元) A 類型(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1月30日 3,033,093.02 USD 29,114,616.25 9.5990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美元) B 類型(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1月30日 3,016,266.34 USD 26,129,919.44 8.6630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人民幣) A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1月30日 4,569,278.39 RMB 44,272,537.79 9.6892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人民幣) B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1月30日 3,037,805.45 RMB 25,756,514.94 8.4787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南非幣) A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1月30日 4,491,670.86 ZAR 51,097,388.29 11.3760 

瑞銀2023至2025年機動到

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南非幣) B 類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1月30日 9,195,950.47 ZAR 82,706,143.56 8.993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109年05月15日 2,983,668.30 TWD 29,370,058.00 9.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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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年05月15日 3,336,465.12 TWD 28,184,848.00 8.4475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台幣) N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1月29日 2,907,880.28 TWD 23,721,988.00 8.157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109年05月15日 234,982.41 USD 2,371,869.30 10.093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年05月15日 174,979.23 USD 1,517,515.50 8.6725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美元) NB 類

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1月29日 19,180.58 USD 155,286.55 8.0960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A 類

型 

109年05月15日 367,322.08 RMB 3,781,887.19 10.2958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B 類

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年05月15日 612,891.75 RMB 5,282,247.42 8.6186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人民幣) N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1月29日 107,397.52 RMB 891,877.09 8.3044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A 類

型 

109年05月15日 505,225.97 ZAR 5,727,247.74 11.3360 

瑞銀優質精選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南非幣) B 類

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09年05月15日 753,964.36 ZAR 6,451,235.86 8.5564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109年08月10日 43,527,700.00 TWD 357,494,394.00 8.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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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B 類型 (年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8月10日 25,444,700.00 TWD 190,748,459.00 7.4966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金) 

109年08月10日 3,751,600.00 USD 29,452,809.53 7.8507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B 類型 (年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8月10日 1,694,050.00 USD 12,133,429.19 7.1624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8月10日 2,335,100.00 RMB 18,461,829.00 7.9062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B 類型 (年配

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8月10日 2,317,000.00 RMB 16,310,579.76 7.0395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澳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8月10日 213,550.00 AUD 1,663,078.72 7.7878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澳幣) B 類型 (年配息) 

109年08月10日 278,800.00 AUD 1,964,781.61 7.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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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年08月10日 4,241,000.00 ZAR 37,222,272.98 8.7768 

瑞銀2026年到期優選新興

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B 類型 (年配

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9年08月10日 1,530,000.00 ZAR 11,344,940.19 7.4150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A 

類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基金) 

110年02月02日 10,826,463.39 TWD 89,113,321.00 8.2311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

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2月02日 4,830,226.60 TWD 35,527,141.00 7.3552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A 

類型 (累積)(本基金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基金) 

110年02月02日 676,631.93 USD 5,586,339.19 8.2561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本基金有一

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2月02日 339,392.83 USD 2,498,375.57 7.3613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110年04月26日 53,475,600.00 TWD 471,550,341.00 8.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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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台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4月26日 28,020,000.00 TWD 223,964,222.00 7.9930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年04月26日 3,793,203.98 USD 30,266,007.16 7.9790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美元)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4月26日 1,731,520.00 USD 12,505,984.77 7.2225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年04月26日 3,240,600.00 RMB 26,092,836.01 8.0519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人民幣) B 類型 (月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年04月26日 1,341,900.00 RMB 9,469,933.45 7.0571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A 類型 (累

積)(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10年04月26日 6,731,300.00 ZAR 59,532,520.19 8.8441 

瑞銀2027年到期優選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南非幣) B 類型 (月配

110年04月26日 4,643,900.00 ZAR 33,680,928.84 7.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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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台幣)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年11月04日 2,749,841.61 TWD 29,647,608.00 10.78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台幣) 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2,922,981.25 TWD 30,116,868.00 10.3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台幣) N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3,531,340.51 TWD 36,391,359.00 10.31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美元) A 類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年11月04日 16,619.31 USD 191,014.87 11.49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美元) 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19,283.16 USD 210,463.06 10.91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美元) N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111年11月04日 51,238.44 USD 558,616.40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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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A 類

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年11月04日 93,308.75 RMB 1,023,822.84 10.97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455,137.02 RMB 4,780,594.55 10.5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N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713,615.54 RMB 7,491,588.14 10.5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南非幣) A 類

型 (累積)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 

111年11月04日 100,440.67 ZAR 1,164,983.07 11.60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南非幣) B 類

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111年11月04日 228,370.84 ZAR 2,472,375.86 10.83 

瑞銀全球永續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南非幣) NB 

類型 (月配息)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111年11月04日 862,317.15 ZAR 9,337,470.22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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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二) 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詳見【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之財務報表。 

 

五、 受處罰情形 

民國111年7月6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2913號，公司辦理提供或贊助銷售機構員工教育訓練之

事前評估作業、課程施行程序及事後審核作業，有未於取得銷售機構該次教育訓練參訓標準，

即先評估其適當性，且銷售機構有於活動結束後提供或有未提供參訓標準之情形；事前評估教

育訓練方案合理性作業，有費用項目及金額合理性之評估欠具體，無報價或佐證資料；基金產

品課後測驗內容未包括該基金投資範圍、基金投資特色及基金風險程度等題目；有課後測驗考

卷份數與課程簽到人數或參訓人數不符，事後審核時，未盤點差異並說明原因；未確實審核方

案執行情形與費用支用之適當性，及確實取具執行方案之各項費用支出憑證辦理核銷作業，核

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投信投顧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

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4條第2項、第3項及第5項、第5條第5項及所訂內部控制制度等規定不符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2條規定，予以糾正。 

 

六、 訴訟或非訟事件 

本公司目前無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亦無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受益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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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 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0號 02-2348-111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2號 02-2581-711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19號11樓 02-2718-5886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38號 04-222-30001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89號2樓A-2室 02-2720-8126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700號 02-2181-8888 

*基金申購前請先洽詢各銷售機構之實際情況，贖回時請向原申購機構洽詢贖回事宜。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異動，請依各銷售機構最新規定辦理。 

 

二、 受益憑證買回機構 

買回機構 地址 電話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5樓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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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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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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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1. 本公司之組織系統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說明。 

2. 本公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相

關法令規範辦理公司治理事項及揭露相關資訊。公司治理架構下設董事會，董事會遵守前

述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以期有效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權結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一)說明。 

2. 股東權益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 

(三)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及獨立性 

1. 董事會之結構、成員之專業性 

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五人。因本公司之股東為單一法人股東，股東得視公司之營運狀況，指

派有相關業務經驗與能力之人擔任董事，現任董事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4

說明。 

2. 董事會之獨立性 

本公司目前雖未設置獨立董事，但董事會執行業務均依照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辦理。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依相關法令及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本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

法令、公司章程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之營運作業。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 監察人之組成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現任監察人詳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二之(二)4說明。 

2. 監察人之職責 

(1)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及查核簿冊文件。 

(2) 年度決算報告之審查事項。 

(3) 其他法定之職權事項。 

(六)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

風險之關聯性 

1. 本公司董、監事由瑞銀集團指派任命，且不發放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補助費。 

2.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基金經理人之酬金包含薪資及績效獎金如下： 

(1) 薪資：評估受任人之職務、專業技術及經驗並參考市場薪資水準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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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績效獎金：依照受任人對公司營業之貢獻、是否達成個人及團隊績效目標、誠信與專業

操守、規範或公司政策之遵循情形及風險管理能力評估決定，並應考量風險與獎酬間之

平衡；為考量公司之長期整體獲利並鼓勵員工持續對業務行為負責，績效獎金並得遞延

發放。 

本公司績效考核制度及獎酬政策之目標係在合理的時期給付考量適當因素後具市場競爭

力之報酬，透過績效及員工遵循規範政策之評估，確保績效與報酬有直接連結；並培養

公司內部誠信與合作之文化，促使員工於執行業務時遵守並考量公司之風險架構及胃

納，並兼顧員工、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 

因此，本公司之績效考核及獎酬將考量個人、團隊、公司及集團之績效表現、員工行為

之誠信、規範遵循落實程度、相關產業環境與市場狀況、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利益及公司

營運風險，非僅基於員工對獲利之貢獻；上述政策將定期審視並視需要調整之。 

(七)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截至112年12月31日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董事長 殷雷 112.5.22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綠色及永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2 

112.4.26 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

罪防治中心 

公司治理評鑑之企業社會責任

(CSR、 ESG)典範實務解析 

3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董事 林玉珠 112.5.22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綠色及永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2 

112.5.29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金融機構氣候變遷壓力測試 2 

112.6.17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金融友善服務準則-高齡篇及無

障礙篇 

2 

112.8.28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公司治理-永續治理-永續治理

組織與框架 

2 

112.9.20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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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王心如 112.6.2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2023台新淨零電力高峰論壇 3 

112.7.4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3國泰永續金融季氣候變遷

高峰論壇 

6 

112.7.11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2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112.10.23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2 

112.11.16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

研習 

3 

監察人 Bai Lu 112.10.19 瑞銀投信自訓 投信事業董事之責任、義務法規

介紹 

1 

112.10.30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公司治理-永續金融-綠色及永

續金融：工具和市場 

2 

112.11.13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企業供應鏈碳風險與案例介紹 2 

112.12.11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會 

公司治理-永續金融-永續發展

目標影響力衡量與管理 

2 

 

(八) 風險管理資訊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理會議及風險管理人員，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風險管理月會由總經理及

各部門主管參與，以監控如市場、信用、流動性、作業、法律、信譽、政經、氣候及其他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營運有關之風險，並將內容及結果向董事會成員參與之風險管理季會提出報

告，使董事會得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本公司對於利害關係人間如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原則。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信託契約、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

設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 

(十一)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1. 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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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2. 本公司董事 3人、監察人 1人，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

目前尚無設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十二)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詳見附錄二本公司財務報表之附註七、關係人交易。 

(十三)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無。 

 

四、 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附錄五】。 

 

五、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美國所訂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下稱「FATCA」)，針對不遵循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

美國來源所得徵收30%之扣繳稅(下稱FATCA扣繳)。本基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FATCA，並

已向美國國稅局完成註冊。 

自2014年7月1日起，FATCA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利息、股息、及其他收益，且

自2017年1月1日起，此扣繳將擴大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所產生美國來源股息或利息之資產所取

得之收益。 

為遵循FATCA規定，本基金於必要時將被要求取得並提供受益人之部份資訊。受益人如為FATCA

規範下之特定美國人、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與FATCA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稱「非參與

外國金融機構」)或投資本基金後取得前揭身分或資格，或無法提供美國國稅局所要求或經理公司

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美國稅務當局申報受益人資訊。如基金銷

售機構之客戶投資本基金後成為FATCA所定義之美國人民者，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將不

得就該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並應辦理基金之贖回。 

經理公司、本基金、其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FATCA相關規定所提出之要求，如本基金之受益

人或銷售機構無法或未能提供完整且正確之資訊，或其為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金額可能受FATCA扣繳，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不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

投資，或可能須贖回其基金投資。 

針對FATCA相關規定可能產生之影響，受益人應向其稅務顧問諮詢，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不會

受到上述FATCA 扣繳的影響。 

 

六、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67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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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一、本基金投資外國地區(國)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10%以上者且合計達50%以上者為盧森堡以及

愛爾蘭，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之簡要說明如下： 

 

盧森堡 

一、 經濟環境 

(一)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733.135億歐元(2021)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13,500美元 (2021) 

經濟成長率 

Real GDP (YoY%) 
6.9% (2021) 失業率 5.2% (2020.1) 

經濟概況 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初經濟預測中認為，2020年盧森堡在薪資調升、通貨膨

脹維持相對低點情況下，私部門消費將繼續為經濟成長主要動力，但在勞動市

場成長趨緩、私部門投資持續不振，即使公共投資增加，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影響有限之情況下，2020年盧森堡經濟成長率將維持與2019年（2.3%）相當。

然而新冠疫情衝擊超乎預期，盧森堡也必須於2020年3至5月採取封城等限制

措施以防止疫情擴散導致內需大減，特別是私部門消費與投資在2020年2季衰

退近20%；然而盧森堡政府也採取了大規模的補助措施，預估盧森堡2020年

經濟成長率為-4.5%。2020年上半年整體貨品與服務貿易均衰退，不過因盧森

堡金融服務業競爭力強，金融服務貿易反有所上升；由於金融市場反彈力道

強，加上從業人士可以進行高比例的遠距工作，故金融產業受疫情影響較小。 

2021年盧森堡的經濟復甦仍以內需提升為主要動力，包括私人消費回升、政府

投資支持固定資本形成回升等，至2022年，外部環境之改善，將使出口亦可對

經濟成長有所貢獻，然而由於盧森堡相當比例之服務貿易係與英國進行，英國

脫歐後之貿易環境將遜於英國仍為歐盟一員時，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預估2022

年盧森堡經濟成長率分為2.7%。 

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服務業 盧森堡產業服務業為主，其中又以金融業最發達，盧森堡金融推廣局 

（Luxembourg for Finance）2018年統計，盧森堡境內有140家國際銀行， 

管理基金資產價值高達4.2兆歐元，規模僅次於美國，歐洲前百大跨國基金管 

理公司將總部設於盧森堡；金融服務業產值約占盧森堡GDP之25％，提供11 

％就業人口以及21％政府稅收，與倫敦、法蘭克福等城市被並稱為歐洲重要 

金融中心。 

盧森堡金融服務業發達的原因在於其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法規開放 

且調整速度快，國民多具備法、德、英等多種語言能力，適合金融服務業發 

展，吸引各國金融企業進駐。除銀行業外，證券、債券、基金、保險等亦十 

分發達。盧森堡證券交易所（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是歐洲最大 

的國際債券交易中心。基金方面，盧森堡為僅次於美國之全球第2大基金註 

冊國。在保險業方面，則有許多保險、再保險公司進駐。近年來盧森堡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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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融部門多元化發展，除了銀行、保險、證券，如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 

問、基金管理等金融相關服務業均蓬勃發展，也積極發展伊斯蘭金融業務。 

盧森堡民間金融產業組織亦相當活躍， 包括盧森堡基金公會（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uxembourg Fund Industry）、盧森堡銀行公會（the 

Luxembourg Bankers’ Association），都投注大量資源推廣盧森堡銀行、 

基金。盧森堡政府亦成立盧森堡金融推廣局（Luxembourg for Finance）， 

推廣盧森堡金融產業。近年來盧森堡政府也結合資通訊產業，投入大量資源 

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 

電信及廣播電視 盧森堡已規劃未來以雲端運算作為產業發展重點，得利於特殊岩石地形及高 

品質之網路基礎建設，全球目前12座第4級（最高級）資料處理中心即有5 

座位於盧森堡境內，此外，盧森堡政府亦積極吸引各國電信業者及網路線上 

遊戲業者前往盧森堡設立據點或伺服器總部，除了著眼於該國高品質之基礎 

電信設施外，業者從事研發後，藉由出售專利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所 

得，亦可在盧森堡獲得稅賦之減免。其他在盧森堡設立電子商務中心或電信 

總部之公司尚有Skype、Vodafone、RealNetworks及Rakuten等。 

此外，盧森堡政府有計畫地發展衛星通訊產業，該國SES衛星公司為全球第 

二大之衛星通訊服務公司，擁有近60個人造衛星，提供世界各國用戶衛星通 

訊頻道服務，包括CNN、HBO、BBC等重要國際媒體都為該公司客戶。其他 

於盧森堡投資的電信及媒體公司尚包括：數位電視頻道公司RTL Group、微 

軟、西門子等。 
運輸物流 盧森堡位處歐洲中心、基礎建設完善，具備發展運輸物流業之優勢，使盧森 

堡成為歐洲運輸物流樞紐。盧森堡芬德爾國際機場（Findel International 

Airport ） 為歐洲第5 大貨運機場樞紐， 有Cargolux 、LuxairCargo 、 

CargoCenter等空運公司，並設有藥品及健康照護物流中心（Pharma ＆ 

Healthcare Center），我國中華航空公司之歐洲貨運中心也設於此。陸運 

以鐵路運輸為主，盧森堡是通往歐盟各國以及土耳其的鐵路交會處，貨物可 

以從北海運往波羅的海，並連結比利時澤布魯日（Zeebrugge）、荷蘭阿姆 

斯特丹（Amsterdam）與鹿特丹（Rotterdam）、德國漢堡（Hambourg） 

等歐洲主要港口，主要的陸運公司有CFL Cargo、CFL Multimoda l。盧森 

堡雖無海港，但有內陸河港，可以進行河運，以運輸原物料為主。此外，盧 

森堡致力發展船籍國登記服務，並以嚴格之標準篩選船隻，爰註冊為盧森堡 

國籍之船隻大多信譽良好，盧森堡也致力推廣此項服務。 

由於盧森堡發展運輸物流之條件良好，吸引許多國際性的物流企業進駐，主 

要有Cargolux、Cobelfret、DB Schenker、DHL、Kuhne+Nagel、Morrisson 

Express、Nippon Express、Panalpina、TNT、Yangtze River、Yusen Air 

＆ Sea及我國中華航空公司等。 

(二)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 

(三) 最近三年歐元兌美元匯率變化情形：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19 1.09 1.15 1.12 

2020 1.07 1.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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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09 1.23 1.14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證券市場 

(一)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債券發行種類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盧森堡證券交易

所 
144 130 51.6 61.2 33497 34180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2. 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金額 

(十億美元) 

債券交易金額 

(十億美元)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1345 1662 58.05 66.25 72.16 50.74 

資料來源：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二)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 

(三) 市場資訊揭露之規定 

上市公司需依規定編製公開說明書，另需公告其年度及年中財務報告。此外公司也有義務即時

公佈任何有關該股票之權益及所有權之變動情形或攸關股價變動事件。對於持股比率超過 10%

需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此外亦須按期揭露季報及年報。 

(四) 證券之交易方式與制度 

1. 主要交易所名稱：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2.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05:35。 

3. 交割時間：成交後 3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盧森堡指數(LuxX Index)。 

 

愛爾蘭 

一、 經濟環境 

(一) 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3990 億美元 (2020)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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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 

Real GDP (YoY%) 

3.5% (2020) 失業率 7.2% (2021. 1) 

經濟概況 根據愛爾蘭經濟與社會研究所（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簡稱ESRI）下調其對全國經濟成長之預期，同時警告失業率不太 

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前回歸疫情前水平。根據其最新經濟評論，愛爾蘭當 

地目前對建築業之限制，導致今年新建屋數將大幅下降，進而加劇房地產市 

場供應短缺，導致房價上漲。愛爾蘭當地目前仍處該國新冠疫情防治等級最 

嚴峻等級(第5級)；目前措施將至少延續至4月5日，甚至進而延長至6月底， 

而疫苗接種計劃推展，有助於2021年下半年減少新冠疫情相關限制規範， 

預計2021年不會再有第5級重大封城限制重複施行。雖ESRI下調2021年愛爾 

蘭經濟GDP成長至4.4％，低於原預測4.9％；由於消費和投資將在限制解除 

後回升，經濟可能在下半年強勁反彈，較2020年增加140億歐元。 

愛爾蘭失業率將在2021年第一季達最高峰，其並推斷，愛爾蘭失業率在2023 

年底前皆無法回歸至新冠疫情流行前5%左右水平。根據數據，當地新冠疫 

情失業救濟金（Pandemic Unemployment Payment）申領者在2月份達 

24.8％，約近60萬人。 

主要產業概況 

資訊電子及軟體業 愛爾蘭為全球資通訊（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ICT）產業設立據點的熱門地區之一，目前已成為歐洲ICT 技術核心， 

愛爾蘭的ICT 產業擁有超過37,000 名員工，每年創造350 億歐元出口額； 

軟體產業則擁有24,000 名員工，每年創造160 億歐元出口額。全球前20 

大科技公司中有16 家在愛爾蘭設立據點，包括Intel、HP、IBM、 

Microsoft、Google 與Apple 已在愛爾蘭營運多年，另外Facebook、 

LinkedIn、Amazon 與Twitter 也已進駐，這些科技巨頭使愛爾蘭儼然成 

為歐洲互聯網之都。另外，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也是歐洲新創遊戲公司的中 

心，Big Fish、EA、Havok、DemonWare、PopCap、Zynga、Riot Games 

和Jolt 都設有據點。 

愛爾蘭政府也積極培育科技人才並支持研究扶植ICT 與軟體產業，如2014 

年國家ICT 技術策略與計畫與業界合作開設相關課程，以增加培育ICT 人 

才；同時政府資助的愛爾蘭研發中心資助許多公司的研發計畫，且私人企 

業研發計畫還可以申請25％的研發稅收抵免（R&D Tax Credit）與IDA 

補助。 

此外，愛爾蘭也希望藉由累積的ICT、軟體產業資源與國際聲譽，逐步建立 

一個以 ICT 產業聚落為基礎的強大生態系統，以發展成為快速發展雲端計 

算（Cloud Computing）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平台，目前 

已經吸引了許多雲端計算企業進駐，包括EMC、Citrix、Oracle 和Dropbox。 

愛爾蘭從原先鼓勵國際大廠進駐設立營運中心或獨立業務部門，現在已轉 

為注重軟體開發與測試，在行動通訊、電子工程、電子商務解決方案、資 

料管理、金融保險與國際網路安全方面皆有亮眼成績。 

醫療製藥產業 生物製藥產業（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為愛爾蘭重要產業，已連 

續三年為出口之冠，愛爾蘭擁有豐富的製藥產業營運經驗以及卓越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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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與藥物製造能力，過去10 年投資超過100 億歐元，是全球藥用和醫藥 

產品第七大出口國，2018 年醫療藥品（HS Code 30）出口金額高達450.41 

億歐元，較2017 年成長32.4％，占2018 年總出口金額32.0％。 

愛爾蘭總共有75 間製藥公司，雇用超過3 萬名員工，全球前十大製藥企業 

皆進駐愛爾蘭，依序為Pfizer（美商）、Roche（瑞士商）、Sanofi（法商）、 

Johnson and Johnson（美商）、Merck（美商）、Novartis（瑞士商）、 

Abbvie（美商）、Gilead Sciences（美商）、GlaxoSmithKline （簡稱 

GSK、英商）與Amgen（美商）。Pfizer（輝瑞）是1969 年進駐愛爾蘭 

的首批製藥公司之一，於愛爾蘭境內設有8 間辦公室，在愛爾蘭擁有超過 

4,500 名員工，業務包括研發、製造和營運等，在愛爾蘭的總投資額超過 

70 億美元。 

愛爾蘭製藥業的蓬勃發展主要歸功人才的培育與卓越的研究，愛爾蘭境內 

的生物化學與生物技術領域學術機構與企業密切合作，企業的技術需求與 

回饋會直接提供給學術機構，透過知識共享推動愛爾蘭生物製藥技術。另 

外，IDA Ireland 斥資6,000 萬歐元成立了國家生物過程研究和培訓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oprocess Research and Training，簡稱 

NIBRT），在2013 年提供2,000 人實習培訓，愛爾蘭科學基金會（Science 

Foundation Ireland，簡稱SFI）也資助生物製藥領域的基礎研究；愛爾蘭 

政府更承諾投入80 億歐元用於研究資金，鞏固愛爾蘭研究中心的地位。愛 

爾蘭的健康產品監管局（HPRA）也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歐洲藥品管理局（EMA）密切合作，協助企業通過合規認證。 

農產品及食品 農產品與食品產業是愛爾蘭最重要的本土產業之一，愛爾蘭國土面積約 

700 萬公頃，其中440 萬公頃用於農業，相關從業人數約174,400 人，占 

總就職人口的7.9％，愛爾蘭食品和飲料產業對當地經濟來說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占國民所得毛額（GNI）的7.8％，產業營業額高達275 億歐元， 

向全球180 個國家出口。 

根據愛爾蘭統計局的資料，2018 年食品和飲料產業出口金額達125 億歐 

元，進口金額則約為86.5 億歐元，最大出口國為英國，占總出口額的35 

％，歐洲其他國家則占33％、其餘國家則共占32％，愛爾蘭政府希望於 

2025 年達成出口金額190 億歐元的目標。然而由於愛爾蘭是英國最大的食 

品和飲料供應商，英國脫歐造成單一市場破裂，是目前愛爾蘭農產品與食 

品產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肉品與乳製品出口為愛爾蘭重要經濟來源之一，肉品於2018 年出口額將近 

40 億歐元，特別以牛肉占比最高，出口總值約25 億歐元，使愛爾蘭成為 

歐盟最大的牛肉淨出口國；愛爾蘭乳製品出口到全球155 個以上的市場， 

愛爾蘭乳製品公司已投入數億美元用於發展高價值的永續環境，每年乳製 

品、原料與營養品出口超過40 億歐元，同時也是歐洲最大的乳製品淨出口 

國以及歐洲最大的嬰兒配方奶粉出口國。 

(二)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三) 最近三年美元指數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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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12 1.25 1.15 

2019 1.09 1.15 1.12 

2020 1.07 1.23 1.22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證券市場 

(一) 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債券發行總數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泛歐交易所 1220 1493 4702 5443 5252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2. 交易市場 

證券市場 

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金額 

(十億美元) 

債券交易金額 

(十億美元)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泛歐交易所 7183 7376 1923 2686 1920 2678 

資料來源：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二)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不適用，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 

(三)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露義務，包括營業活動、財務情況、

購併計劃等重大變動事項，凡是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皆須不定期公告。 

(四) 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泛歐交易所都柏林分部 

2. 交易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 至16:30 

3. 交割時限：交易日後3 個營業日內 

4. 代表指數：愛爾蘭綜合股價指數 (ISEQ Over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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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經理公司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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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12 日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

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權及 put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

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

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

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

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

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

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

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

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

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

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令

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

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

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

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

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

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

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

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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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

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

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

為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

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

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

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

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之規定處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

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

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

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

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

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之規定處理。 

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 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 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

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 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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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

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

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之規定處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 

(五) 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

買中心等值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

等值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

列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

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值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

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 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 

1.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

算之： 

(1) 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

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 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

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

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

款 1之規定處理。 

2. 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 

(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

權平均成交值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

司債參考值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值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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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交值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

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作比較時，應遵

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

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值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

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個月時，以 1個月為之；金融資產

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值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

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

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

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

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

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之規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 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

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

損失。 

(八) 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 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

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

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

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 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

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

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

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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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

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

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值

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

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 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規範各

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

算其價格。 

(十三)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

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

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 結構式債券： 

1. 1.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之規定處理。 

2. 2.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 月 1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年 1

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

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 結構式定期存款： 

1. 1.94年 12月 31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 2.95年 1月 1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 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

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

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

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

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

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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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

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

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

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

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 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九、 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

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

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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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106年02月17日 

 

一、 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

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

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 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外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

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 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

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

如下： 

(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 $8 

申購金額$800 

NAV $10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購價金$800。 



  

  

126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購得100單位 以80單位計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 $8 

贖回金額$800 

贖回100單位 

NAV $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基金資產補足

受益人所遭受之損失$200，以維持正確的

基金資產價值。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重新

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 $10 

購得8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 $8 

以100單位計 

進行帳戶調整，但不受影響受益人之總申

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 $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100單位 

NAV $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是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 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

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

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個營業

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

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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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對照表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與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對照表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前言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

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

集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

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

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

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

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

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

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

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

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外，申

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

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  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_____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基金

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

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

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

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外，申購

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本基金

名稱及基金保

管機構名稱。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瑞銀精選

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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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瑞銀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

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

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第一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

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

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

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

保管業務之兼營信託業務之銀

行。 

第四款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 指

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係，

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

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

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

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並

酌修文字。 

第十三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

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於證

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子基金，其掛

牌交易之證券交易市場或註冊

地因例假日停止交易，或非於證

券交易市場交易之子基金，其註

冊地之證券交易市場因例假日

停止交易，經合計前開子基金投

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

定比例或美元外匯交易市場因

例假日停止交易時，不在此

限 。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十三款 營業日：（由經理公司依募集

計劃再予定義）。 

明訂本基金營

業日定義。 

第十五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

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

業日。本基金每營業日之淨資產

價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及地區

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第十四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營業日。 

本基金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故

就外國之有價

證券部分，明訂

其計算日。 

 (刪除) 第十六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 本基金收益分



  

  

129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日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

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配來源不包括

收益平準金，爰

刪除本款，其後

款次依序調整。 

第十九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金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

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第二十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我國

或基金投資所在國法令規定得

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

文字。 

第二十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辦

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

務之公司或機構。 

第二十一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

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

文字。 

第二十一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本基金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

市場或得辦理類似業務之公司

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

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第二十二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由證券交易

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得辦

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

交易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

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爰酌修文

字。 

第二十二款 證券交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 

 (新增)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證

券 交 易 所 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挪後。 

第二十三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金管會所

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市場。 

 (新增)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增訂店

頭市場定義。

其後款次依序

挪後。 

第二十四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為避

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運用本

第二十三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為

避險需要，運用本基金從事經

配合本基金運

作實務修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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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定准予交

易之證券相關之期貨、選擇權或

其他金融商品。 

金管會核定准予交易之證券相

關之期貨、選擇權或其他金融

商品。 

字。 

第二十八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

分配收益計算 B類型及NB類型

各計價類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

準日。 

第二十七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之

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金增

設B類型及NB

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酌修文

字。 

第三十一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

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為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 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

臺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民幣計

價三類別)均不分配收益，B 類型

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價、美

元計價及人民幣計價三類別)及

NB 類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

計價、美元計價及人民幣計價三

類別)均分配收益。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

類型受益權單

位之定義。 

第三十二款 A 類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係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新增) 明訂 A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益

權 單 位 之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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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單位之總稱。 

第三十三款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益權單

位：係 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 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益

權 單 位 之定

義。 

第三十四款 NB 類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係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及NB類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配合本基金新

增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爰增訂

NB類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定義，以下

款次依序調整。 

第三十五款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總稱。 

 (新增) 明訂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六款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類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B 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NB 類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 類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類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外幣計價

之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七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貨幣單位，本基金基

準貨幣為新臺幣。 

 (新增) 明訂基準貨幣

之定義。 

第三十八款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

 (新增) 明訂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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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金基

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第三十九款 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經理公司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理辦

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

規定，對其提供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服務者。 

 (新增) 明訂全權委託

投資客戶之定

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組合型之開放式基

金，並分別以新臺幣、美元及人

民幣計價，定名為瑞銀精選債券

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組合型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 (經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訂本基金名

稱 及 計 價 幣

別。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

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

期間即為屆滿。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

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

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

存續期間為    ；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情

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本基金之存續

期間為不定期

限，爰刪除契

約範本部分文

字。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

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

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壹佰億元，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

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 _______單

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

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符合下列

明訂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額、

面額及受益權

單位數，另將

有關追加募集

條件部分移列

至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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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

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壹佰億元，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面額如

下： 

1.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

元； 

2.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 

3.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

元。 

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報

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

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報生

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基金成立

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外滙經紀

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與

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

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以該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面額按首次銷售日前一

 (新增) 明訂本基金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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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營 業 日 依 彭 博 資 訊 系 統

(Bloomberg) 該幣別與美元之收

盤匯率換算為美元，再依美元對

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

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

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

第一位。 

第三項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向金管

會申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

定之條件時，得辦理追加募集。 

 (新增) 原第三條第一

項後段文字移

列，並酌修文

字，使經理公

司於符合法令

規 定 之 條 件

時，得辦理追

加募集。其後

項 次 依 序 調

整。 

第四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

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

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日內應募足第一項規定之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

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

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

第一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

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

額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

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

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

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

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

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

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

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

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

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

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配 合 項 次 調

整，另本基金

分為新臺幣及

美 元 計 價 幣

別，爰增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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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

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

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行

時亦同。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第五項 受益權: 

(一) 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

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平均分割。 

(二) 同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有同

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

收益之分配權（限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會議之表決

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

規定之權利。 

(三) 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

權單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

席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

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

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

利。 

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分為

新臺幣計價及

外 幣 計 價 幣

別，爰修訂文

字，並增列召

開全體或跨類

型受益人會議

時，各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人

之每受益權單

位 有 一 表 決

權，進行出席

數及投票數之

計算。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本基金受益憑證分為下列各類

型發行，即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益憑證、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益

憑證、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憑證、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

證、B 類型美元計價受益憑證、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B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益憑證及NB類

 (新增) 明訂本基金受

益憑證分為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以下

項 次 依 序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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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

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

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第二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

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單位。 

1.明訂受益權

單位數之計算

方式。 

2.本基金受益

憑證採無實體

發行，無需辦

理受益憑證之

換發，且無進

行 分 割 之 必

要，爰刪除相

關文字。 

第四項 本基金各類型受益憑證均為記

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

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明訂本基金各

類型受益憑證

採 無 實 體 發

行，不印製實

體憑證。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

依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日

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

事項，製作實體受益憑證，並

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行。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依 序 挪

前。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

應記載之事項。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依 序 挪

前。 

第八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

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

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

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

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故改

以帳簿劃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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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

予申購人。 

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

證予申購人。 

式交付。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行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酌修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

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

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

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

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

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

購價金。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

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 

配合本基金係

以 多 幣 別 計

價，爰依金管

會 101年 10月

11 日證期（投）

字 第

1010047366 號

函，增訂後段

規定。另因本

基金包含各類

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以玆明確。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

面額。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各類型受

益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類

型受益權單位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但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首次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

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另明

訂本基金成立

後，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及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及部分類

型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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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銷售日當日之發行價格依

其面額。 

(三)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受益權單位原發

行面額所列該計算幣別之

面額。 

為零時發行價

格 之 計 算 方

式。 

第三項 本基金各類型受益憑證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

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

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

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以玆

明確。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均不列

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

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本基金

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及遞延

手續費之 NB

類型各計價類

別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並明定申

購手續費率上

限。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因本基金受益

憑證為多幣別

發行，爰參酌

「海外股票型

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僅適用於多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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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

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

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

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別外幣計價基

金)」契約範本

修訂本項，將原

條文依內容分

段移置第 6 項

至第 9 項及第

11 項，並配合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

會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第 18條修

訂及增訂第 10

項，其後項次依

序調整。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

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

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

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

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應依該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滙撥至基金保管

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除第八項

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第八項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140 

20210304/R/B2538-02A-003/B47 

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九項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第十項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

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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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十一項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

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

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中央

銀行規定辦理。 

第十二項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所

經理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新增) 1.明訂轉申購

之規定。 

2.其後項次調

整。 

第十三項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

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

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

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

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

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

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

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

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 

第十四項 於本基金募集期間，申購人每次

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如下。但證券商經營財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________元整，前開期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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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託

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基

金銷售機構與經理公司另有約

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

下述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

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 

(一) 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 

(二)申購人每次申購 B類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 

(三) 申購人每次申購A類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美元參佰元整。 

(四)申購人每次申購 B 類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美元叁佰元整。 

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 

 

訂申購人每次

申購各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及其

適用期間。 

第十五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

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適當控

管，遇有申購金額超過最高得發

行總面額時，經理公司及各基金

銷售機構應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

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方式為

之。 

 (新增) 配合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3

條之規定增訂

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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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

證券，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

辦理簽證，爰

修 正 本 項 文

字。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

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

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

辦理簽證，爰

刪 除 本 項 文

字。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_____元

整。 

明定本基金成

立之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另

配合引用項次

調整爰修訂文

字。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

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

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

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

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酌 作 文 字 修

改，另增訂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利息計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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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

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

元者，四捨五入；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

數依基金保管機構美元外匯活

期存款之利息計算方式辦理。 

息。利息計至新臺幣「元」，

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

或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受

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

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

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

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

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

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受

益憑證記載之

規定，並酌修

部份文字。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

益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受益

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讓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

_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本

項。其後項次

調整。 

第三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益

憑證事務處理規則」、「有價證

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項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

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參照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 (以下稱

基 金 管 理 辦

法)第68條第4

項，爰修訂文

字。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

1.明訂本基金

專戶名稱、簡

稱及國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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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

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第一商

業銀行受託保管瑞銀精選債券

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瑞銀精選

債券收益組合基金專戶」。基金

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開

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

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

定辦理。 

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

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 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 登 記 之 ， 並 得 簡 稱 為

「       基金專戶」。 

之保管方式。 

2.另因本基金

得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及配

合本基金分為

新臺幣及美元

計價幣別，爰

增 訂 後 段 文

字。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 B 類型

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

配）。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明訂每次收益

分配總金額獨

立列帳後給付

前 所 生 之 利

息，僅限於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

受益人可享有

之收益分配。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

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

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

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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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

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

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

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

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

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

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

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

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

費用；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

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

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契約之規

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

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

機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事

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相關費

用；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款文字，以

下款次依序調

整。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

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

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

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

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

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

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

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

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

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

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

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

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五項、第

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代為追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修

訂文字。另配合

信託契約引用

項次調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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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

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

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

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

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

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合併計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配合信託契約

引用項次調整

及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爰修訂文

字，另明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

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

幣作為基準貨

幣。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

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收益分配（僅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

其它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

及費用。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訂

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費用應分

別計算之規定。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

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一)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收益分配權（僅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益權

單位之受益人得享有並行

使本款收益分配權）。 

第一項 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

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一)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收益分配權。 

(三)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四)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之其

他權利。 

明訂僅 B 類型

及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益

權單位之受益

人得享有並行

使 收 益 分 配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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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三)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四)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之其

他權利。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

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

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

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

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

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

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

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

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

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

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

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

知基金保管機構。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

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

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

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

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

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

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

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

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

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

知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本基金投

資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列「國

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

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生效函送達

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

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

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

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

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

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

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處理準則」

第 12條規定，

基金追加募集

案件均採申報

生效制，爰修正

文字。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

開說明書，及依申購人之要求，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

依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

金處理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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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

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

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

及可供索閱之處所或可供查閱

之方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

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

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

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

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

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

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者，依法負責。 

16 條第 1 項之

規定修訂之。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二)

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

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

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

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 

（以下略） 

酌修文字。 

第八項 

第三款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第八項 

第三款 

申購手續費。 配合本基金包

含遞延手續費

之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爰增

訂遞延手續費

規定。 

第十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

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

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

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

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

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

實務之方式為之。 

第十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

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

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證券

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

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

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

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

之方式為之。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

文字。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

本基金投資國

外有價證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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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

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

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

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

償。 

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

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

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

追償。 

增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規定。 

第十九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

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

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

位部分，應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另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於計算合計

金額時，均以新

臺幣作為基準

貨幣。 

第二十一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

書中揭露：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

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作為

計價貨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率。 

 (新增)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明訂本

基 金 計 價 幣

別、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與基準

單位換算比率

等資訊需於公

開說明書揭露。 

第二十二項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

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

得相關稅務事宜。 

 (新增) 配 合 財 政 部

107年 3月 6日

台 財 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令增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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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投資信託基金

得為受益人之

權益由經理公

司代為處理本

基金投資所得

相關稅務事宜。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相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

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

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

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及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

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

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

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

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

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

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

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相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

資產所在地國有關法令或本契

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

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

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

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

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

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

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

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

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

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

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

負損害賠償責任。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及僅 B 類

型及 NB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得分

配收益，爰酌修

文字。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

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

 (新增) 參酌海外股票

型基金信託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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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

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

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

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負賠償責任。 

約範本，明訂本

基金保管機構

對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故意

或過失應負之

責任，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

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

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

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

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

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

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

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

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

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

償。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

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

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

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

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

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

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

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

應代為追償。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

文字。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

擔。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

投資所在國相關法令之規定，

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

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

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

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

構負擔。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酌修文

字。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

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

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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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

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繳義

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權單位，且基金

保管機構僅擔

任B類型及NB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之給

付人，並非扣繳

義務人，爰酌修

文字。 

第九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１)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

調整。 

(２)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

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

權利金。 

(３)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

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４)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 B類

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收

益。 

(５)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

之買回價金。 

第八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

為： 

(１)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

合調整。 

(２)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

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３)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

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４)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

證之買回價金。 

1.配合本基金

擬增列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

易，爰增訂第 2

目。 

2.明訂僅 B 類

型及 NB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益權單位之受

益人可分配收

益。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

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

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八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 

第十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

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

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

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

第九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

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

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

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

因本基金擬從

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爰增

訂基金保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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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應於每週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

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

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

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

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製作截至該

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

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

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

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

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

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

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

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

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 

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

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

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

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

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

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

款餘額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

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

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

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

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

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

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構應交付證券

相關商品明細

表予經理公司

之義務。 

第十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

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

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

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

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

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

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違反

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金在國外

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

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為

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司。但

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

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第十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

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

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

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

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

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

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

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違反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

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有關

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

應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

司。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

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酌修文

字。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

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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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

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

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惟經

理公司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

內，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

暨交割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

產配置及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

或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資訊予

經理公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

括基金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

構、基金帳務作業處理代理機構

及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亦得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提供或接收交易暨交割紀

錄予受託執行交易之集團企

業。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

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

露予他人。 

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

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

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

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

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

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訂文字。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

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

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含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

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

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      

（由經理公司明訂子基金之範

圍）  （以下簡稱子基金），

明訂本基金投

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範圍及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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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 ETF)及

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集

之期貨信託基金受益憑證（以下

簡稱本國子基金）；經金管會核

准或申報生效得於中華民國境

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於外

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美國店頭

市場（NASDAQ）、英國另類

投資市場(AIM)、日本店頭市場

（JASDAQ）、韓國店頭市場

（KOSDAQ）及其他經金管會

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之封閉式

基 金 及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反向型 ETF 及商品

ETF（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

且不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金

及私募基金，並依下列規範進行

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

六個月後，投資於本國及外

國子基金之總金額不得低

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投資於債券型子

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 

(二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

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

目的，得不受前述第一款

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

日起     個月後，投資於

（由經理公司自訂投資策

略），且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

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

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

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

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

指本基金終止前一個

月，或（由經理公司視其

投資策略自訂適當之特

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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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

殊情形，係指本契約終止

前一個月。 

第四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目的，得利用換

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

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

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

(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

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

等)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

證券相關商品，處理本基金資產

之匯入匯出，並應符合中華民國

中央銀行及金管會之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改者，從其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如從事各種不同幣別間

之匯率避險，應訂定匯率避險

方式。 

明訂外匯避險

方式。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

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證券交易市場，或與經理公

司、經理公司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

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

國證券交易市場，或與經理公

司、經理公司指定之銷售機

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酌修文

字。 

第六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

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

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經

第六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

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

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

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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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

券經紀商。 

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

一般證券經紀商。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

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利

率、債券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

與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交易

等證券相關商品；另經理公司亦

得為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

本基金從事公債期貨、利率交換

及衍生自指數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均須符合金管會「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行

注意事項」及其他金管會之相關

規定，如因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運用

本基金從事    …等證券

相關商品之交易。 

明訂本基金投

資證券相關商

品 之 相 關 規

定。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

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未擬從

事短期借款，

爰刪除後段。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

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

憑證者，不在此限。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

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

元。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10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

定修訂之。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

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證券交

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及商

品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依金管會 107

年 8 月 3 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70327025 號

令規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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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

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得收取

申購或買回費。 

  依金管會 103

年 8月 27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30027623 號

函 之 規 定 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二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新增)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

第 10條第 1項

第 19款規定增

訂本款。 

第九項 前項第(五)、(七)及(十)款規定比

例及金額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

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第 8 項各

款所定比例及

金額之限制，

如因有關法令

或相關規定修

正者，從其規

定。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

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

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

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

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

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九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

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

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

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

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

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配合引用項次

調整文字。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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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一項 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收益，不予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收 益 不 予 分

配，以下項次依

序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如下，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情

況，決定應分配收益金額。B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不含

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於本基金成立日

起屆滿二個月後，B 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於首次申購日起屆滿一個月

後，由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之

起始日，依本條第四項規定之時

間，按月進行收益分配： 

(一) 投資中華民國以外所得之

子基金收益分配，為 B 類

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二) 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

國以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

利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

後之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

併入B類型及NB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第一項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收益分配、

利息收入、收益平準金、已實

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

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

費用後，為可分配收益。 

 

修訂本基金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

收益分配來源

及計算可分配

金額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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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配收益。 

(三) 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及NB類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於中華民國以

外從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

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

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

之餘額為正數時，亦得併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 

 (刪除) 第二項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

可分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

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

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____，經理公司不予分配，

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超過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

之可分配收益，收益分配後之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不得低於面額。如投資收益之

實現與取得有年度之間隔，或

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併入第一項內

容爰刪除此項。 

第三項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

分配，經理公司得自行決定分配

之金額是否超出前項之可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金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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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收益，故本基金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配息

可能涉及本金。如經理公司認為

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

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

正每月收益分配金額。 

配息可能涉及

本金。 

第四項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

分配，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

定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

個營業日前(含該日)分配之，收

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

前公告。 

第三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

於該會計年度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日分配之，停止

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

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

告。 

明訂本基金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收

益分配之方式

及時點。 

第五項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

分配，由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

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

配，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包括已

實現資本利得時，應經金管會核

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

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第四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

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倘

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得，

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

後進行分配。）。 

明訂本基金 B

類型及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收

益分配，由會計

師出具收益分

配覆核報告後

即 得 進 行 分

配，但收益分配

內容涉及已實

現資本利得扣

除已實現資本

損失時，應經會

計師查核出具

查核簽證報告

後，始得進行分

配。 

第六項 本基金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 明訂 B 類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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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

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瑞

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

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

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

息應併入各該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保管機構以「_______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

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

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

入本基金。 

NB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分配收

益之存放方式

及孳息應併入

各該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

產。 

第七項 本基金B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

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

之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

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

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

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給付方式。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

發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

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

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

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

間及給付方式。 

明訂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分配收

益之給付方式

及經理公司之

公告義務。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

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依

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壹點貳零(1.20％)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

之基金部分，不收取經理

費。另本基金投資於經理公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

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係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  (____％)之比率，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

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

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自成立

日起屆滿  個月後，除本契

約第十四條第  項規定之特

殊情形外，投資於子基金之總

明訂本基金經

理費費率。另

依據 103 年 8

月 27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30027623 號

函，明訂本基

金投資於經理

公司及集團子

基金時，費用

收取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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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司所屬集團之子基金，除

ETF外，經理公司所屬集團

對該子基金之經理費（或管

理費）應至少減半計收（即

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二) 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

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

本基金時，依前開比率計算

所收取之經理費，得分別全

部或部分返還至符合一定

條件之全權委託投資客戶

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

「一定條件」詳如基金公開

說明書。 

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

報酬應減半計收；投資於債券

型基金或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金

額占本基金淨資產達百分之   

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降為百

分之     。 

範，另也明訂

經理公司將全

權委託資產投

資 於 本 基 金

時，得將經理

費退還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

壹伍(0.15％)之比率，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報酬。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應支

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

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新增) 明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相

關費用及報酬

由基金保管機

構自行負擔。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個月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

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

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

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明訂買回開始

日及刪除各類

型受益憑證部

份買回受益權

單 位 數 之 限

制，另明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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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

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

權責歸屬。除 NB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申請買

回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外，其

餘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

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

部。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

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

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

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

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

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

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於公開說明書

訂定 NB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買回

之相關規定，

酌修文字。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類型受

益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以買回日該類型受益憑

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以玆

明確。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

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

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

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 ，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

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

明訂買回費用

上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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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入本基金資產。 

 (刪除)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由

經理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金

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由基

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

與借款金融機構簽訂借款契

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如有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

辦理放款業務之國內外

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

括本基金之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

期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

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

割之借款期限以十四個

營業日為限。 

（三）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

費用由基金資產負擔。 

（四）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

管機構或與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有利害關係者，

其借款交易條件不得劣

於其他金融機構。  

（六）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清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

刪 除 本 項 文

字，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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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

以其投資於該基金受益

憑證之金額為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

借款，如有必要時，金融機構

得於本基金財產上設定權利。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

刪 除 本 項 文

字，以下項次

依序調整。 

第四項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應依本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及本契約第五條第四項，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

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則不適用遞延

手續費。 

 (新增) 配 合 本 基 金

NB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包含遞延

手續費，爰增

訂遞延手續費

之規定，以下

款 次 依 序 調

整。 

第五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

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

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

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金

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

計價幣別給付之。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

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

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

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

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

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

要之費用。但組合基金投資之

子基金，包含國內募集投資國

外之基金及境外基金者，得於

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配合實務作業

修訂給付買回

價金付款日並

刪除但書。另

明訂買回價金

將依其申請買

回之受益權單

位計價幣別給

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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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五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

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

價金。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

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

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提

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

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

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部分

買回時毋需辦

理受益憑證換

發，故不適用

本 項 後 段 規

定，爰刪除之。 

第八項 經理公司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

時，對於從事基金短線交易之受

益人，應扣除該筆交易核算之買

回價金一定比例之買回費用，該

買回費用應歸入本基金資產。前

述基金短線交易之認定標準及

買回費用收取之最高比例規

定，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新增) 配合「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募集發行銷售

及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

第 29條之規定

增訂。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

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

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

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

七條第四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

比例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

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本基金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

修訂文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

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

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

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

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配合實務操作

修訂給付買回

價金付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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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

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

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

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

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

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

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

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

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

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

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

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

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

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

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

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

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應

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

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憑

證。 

本基金採無實

體發行，買回

時毋需辦理受

益憑證換發，

故不適用本項

後段規定，爰

刪除之。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金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

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

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爰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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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

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

而停止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

公司停止受理買回；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三)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四)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

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

者。 

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投資所在國證券交易市場

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

停止交易或子基金之經理

公司停止受理買回；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三)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四)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

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

事者。 

修文字。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份

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

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

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

型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

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

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

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但組

合基金投資之子基金包含國內

募集投資國外之基金及境外基

金者，得於十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

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配合本基金涉

及投資國外有

價證券，爰修

訂給付買回價

金付款日。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

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

產價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

(計算日)完成。 

(一) 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

金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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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

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

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

資產價值。 

(二)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

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

別初步資產價值。 

(三)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各類別資產淨值。 

(四) 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加總

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

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 本項第(三)款各類別資產淨

值按本契約第三十條第二

項之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

價幣別呈現之各類別淨資

產價值。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

列規定計算之：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業

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

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

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 

(二) 國外之資產： 

1. 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

資單位：上市或上櫃者，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

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

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

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

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

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本基金投資國

內 外 有 價 證

券，故明訂國

內外淨資產價

值 之 計 算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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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中午

十二時前經理公司依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 、路透社所

取得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

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

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

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

公司對外公告最近之淨

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

基金公司通知或公告之

淨值，則以通知或公告之

淨值為準；如暫停期間基

金公司未通知或公告淨

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

營業日淨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

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

公司所取得最近之集

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

格為準； 

(2)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

者，以計算日台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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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間中午十二時前經理

公 司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所取得最

近之價格或交易對手

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3)期貨：依期貨契約所

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

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

日台北時間中午十二

時前最近之結算價格

為準，以計算契約利

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

算日台北時間中午十

二時前所取得外匯市

場之結算匯率為準，

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

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

期間之遠期匯率時，

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

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

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

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作

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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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

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

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

數點第四位。但因本契約第二十

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時，不受

前述計算位數之限制。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分，不滿

壹分者，四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方式。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三項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

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營業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

售價格。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

為部分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為零者，經

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露前

一營業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

之每單位銷售

價格。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

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壹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

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另明訂

各類型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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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本契約者；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

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三十

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

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

併計算; 

單位於計算合

計金額時，均

以新臺幣作為

基準貨幣。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

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

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

公告之。 

本基金終止應

經主管機關核

准，爰修正之。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依各類型受益權單

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

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類型

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

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

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

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

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以玆

明確。 

第二十六條 時  效 第二十六條 時  效  

第一項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

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

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金。 

明訂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收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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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B類型及 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資產。 

配請求權時效

期間。 

第二十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

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

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

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

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

三以上之受益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關於受益人自

行召開受益人

會議之規定。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

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

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

類型受益權單位者，則受益人會

議應僅該類型受益權單位之受

益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決權，且

受益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

表已發行該類型受益憑證受益

權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

益人出席，並經出席受益人之表

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

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

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

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出席並行使表

決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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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二十九條 會計 第二十九條 會計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之帳務，以基準貨幣

（即新臺幣）為記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以

基準貨幣為記

帳單位。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

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

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元為單

位，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第二

位。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不在此限 

第一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

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以

新臺幣計價，

爰酌修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含

每日本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

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值換

算，應先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彭

博資訊(Bloomberg)所示各該外

幣對美金之收盤匯率將外幣換

算為美金，再按計算日前一營業

日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

美金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

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前一營業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持有不同幣別之換

算標準，應明訂使用之匯率資

訊取得來源及其計算方式。 

明訂匯率計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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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日收盤匯率時，以路透社所提供

之資訊代之。如計算日前一營業

日無收盤匯率或無法取得者，則

以最近之收盤匯率為準。但基金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

其他指定交易銀行間之匯款，其

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

通知 B 類型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

收益分配）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明訂基金收益

分配之事項僅

須通知 B 類型

及 NB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益

權單位之受益

人。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

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文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

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

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變更

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

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倘未

依本款規定辦理變更登記，經理

公司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

送達時，將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

所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

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

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

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

為之。 

配合經理公司

實務作業程序

修 訂 通 知 方

式。 

第四項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

定： 

(一)依前項第 (一 )款方式通知

第四項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

規定： 

(一 )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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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精選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

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

為送達日。 

(二)依前項第 (二 )款方式公告

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

輸日為送達日。 

(三)同時以前項第(一)、(二)款所

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

者為送達日。 

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

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

送日為送達日。 

(二 )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

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

傳輸日為送達日。 

(三)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

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

為送達日。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

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公布之內

容及比例，如

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二條 準據法 第三十二條 準據法  

第四項 關於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

券之交易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

管、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法令之規定。 

 (新增) 配合本基金海

外市場操作實

務需要增列。 

第三十五條 生效日 第三十五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於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

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

日起生效。 

本基金募集採

申 報 生 效 方

式，故修訂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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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基金運用狀況 

截至112年12月31日 

 

一、 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二)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無。 

(三)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 

無。  

(四) 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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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績效 

(一)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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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 

類股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新臺幣 )B類型(月配 NA NA NA NA NA NA NA 0.28035 0.32570 0.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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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美元)B類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0.28475 0.32930 0.32760 

 

(三)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類股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新臺幣)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9.31% -10.79% 1.74% 

(新臺幣 )B類型(月配

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9.31% -10.78% 1.74% 

(美元)A類型(累積) NA NA NA NA NA NA NA -7.76% -13.76% 3.80% 

(美元)B類型(月配息) NA NA NA NA NA NA NA -7.76% -13.76% 3.80% 

 

(四)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 

類股 基金成立日 
最近三個

月 
最近六個

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

日至資料

日期 
(新台幣) A類型(累積) 110/02/02 3.23 1.44 1.74 NA NA NA -17.68 

(新台幣)B類型(月配息) 110/02/02 3.22 1.44 1.74 NA NA NA -17.68 

(美元)A類型(累積) 110/02/02 6.12 3.14 3.80 NA NA NA -17.43 

(美元)B類型(月配息) 110/02/02 6.11 3.14 3.80 NA NA NA -17.43 

 

三、 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年度 108 109 110 111 112 

費用率 NA NA 1.2%   1.34%   1.36% 

 

四、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及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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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商名

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數及比率。 

 

 

 
 

六、 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 

無。 

 

七、 其他應揭露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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